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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本技术规格书是为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煤制油分公司污水处理厂、回用水处理装置及第三循环水装置委托运营服务范围、服务要求、管理与考核等各方面所提出的基本要求。
1.2本技术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要求，未充分引述有关国家标准和规范，投标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本规格书和国家相关规范、标准的优质服务。 
1.3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规格书的条文提出异议，那么招标方将认为投标方提出的服务完全符合本技术规格书的要求。偏差（无论大小、多少）都必须清楚地表示在投标文件中的“差异表”中，否则视为无偏差。如投标方要求变更的，必须提出不降低其标准与质量的替代方案及材料，并报招标方认可，但招标方的认可并不减免投标方的相关责任。

1.4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较严标准执行。

1.5投标方提供满足本规格书要求和国家、地方及主管部门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运营服务，运营期内，如标准及规范发生变化，按最新标准执行，遵循本技术规格书的任一条款均不能视为可以解除投标方服务应承担的责任。

1.6投标方提交文件的计量单位应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文件使用的语言为中文。
1.7投标方资质及业绩要求：

1.7.1资质要求：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专项工程设计甲级或以上资质。

1.7.2财务要求：注册资金不低于25000万元。资金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提供满足项目资金落实的书面证明材料原件（银行授信证明或自有资金来源证明）

1.7.3业绩要求：污水或回用水成功运营业绩3家以上，业绩规模要求污水不低于200m3/h，回用水不低于500 m3/h，成功运行时间1年以上，即运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1月1日之前，投标方需提供运营合同、运行效果证明，运行效果证明由投标方合作方提供。

1.7.4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资格。

1.7.5信誉要求：具有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0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认证。

1.7.6其他要求：必须具备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在最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无重大安全质量事故。

1.7.7全资子公司的业绩、资质可作为母公司的业绩和资质。

2 项目概况及服务内容
2.1项目概况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回用水处理装置及第三循环水装置地处于陕西省榆林市榆横工业园区（北区）。污水处理装置总设计规模为820m3/h，污水处理厂出水达到排放标准后全部进入回用水装置。回用水处理装置设计规模为1370m3/h，回用水装置出水用做第一、二循环水系统、空分循环水系统、脱盐水系统补充水。第三循环水的设计规模为1800m3/h，为榆阳区红墩污水处理厂提供满足要求的循环水。

2.2服务内容
2.2.1投标方负责污水处理及回用水装置、第三循环水装置生产运营、设备维护和管理，包括生产运行维护，水质分析化验、工艺指标控制及调整、动静设备、仪表、电信、电气设备(配电室除外)的
维护与检修、备品备件及易耗品更换等工作。投标方通过运营和维护污水处理厂及回用水装置、第三循环水装置取得运营服务费。在整个运营期内，投标方应根据本项目的规定，自行承担费用（包括税费）和风险，安全可靠的管理、运营及维护本项目设施。运营期间，水、电、蒸汽、仪表空气、工厂空气、氧气费用由招标方承担，其他各种物料消耗费用、运营、维护和检修费用、各种备品备件及易损件、易耗品费用、各种管理费用、人员费用及其他与运营相关的一切费用均由投标方承担。投标方各项管理、运营、维护和检修工作必须满足招标方各项管理规定。

2.2.2投标方每年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外供回用水全分析。分析项目及时间由招标方指定。
2.2.3投标方需按照招标方要求处理事故池、雨水池、渣场、厂外缓冲池污水，水质特点COD高、氨氮、含盐量高，水质、水量波动较大。2017年水质分析，电导≤10000 us/cm，氨氮≤150mg/l, COD≤100mg/l。
2.2.4投标方配合招标方进行VOC、污泥减量化的改造项目，改造费用由招标方负责，运行管理由投标方负责，因技术路线未确定，运行所产生的消耗由双方商定。
3 工艺介绍

3.1污水处理工艺介绍

本污水处理装置总规模为820m3/h。根据污水污染程度的不同，采用清污分流的特点，将污水处理装置分为两个系列进行处理。综合进水1包括生活污水、含油污水，设计规模为80m3/h；综合进水2包括气化污水、含硫污水及费托合成高浓度污水等，设计规模为740m3/h。

3.1.1综合进水1
综合进水1因COD浓度较低、生化性较好、含盐量较低和易降解等水质特点，采用“预处理+A/B工艺”，出水进入回用水原水池。
3.1.1.1综合进水1预处理系统
综合进水1预处理系统主要包括格栅（240Y101）、集水池（240V103）、含油污水调节池（240V101）、含油污水涡凹气浮装置（240PU101）、含油污水溶气气浮装置（240PU102）和低浓度污水调节池（240V104）等单体。
生活污水（14m3/h）通过地下管网自流进入格栅渠（240V102）。在经过机械格栅（240Y101，栅条间隙10mm，电机功率N=0.55kW）截留去除漂浮物和颗粒物后进入集水池（240V103，有效池容V=156m3，水力停留时间HRT=11h）。集水池中设有超声波液位计（V103LT1）监控液位，2.5m高液位报警，0.5m低液位报警。该液位计与集水池提升泵（240P103A/B，潜污泵，Q=90m3/h，N=6.5kW，1用1备）联锁，采用高、中、低液位DCS自动控制提升至低浓度污水调节池（240V104）。
含油污水流程，厂区内地面冲洗水、污染雨水（间歇流量35m3/h）经地下管网直接流入含油污水调节池（240V101，V=380m3，HRT=12h）。含油污水调节池中设有超声波液位计（V101LT1）监控液位，3.5高液位报警，1.5低液位报警。 该液位计与含油污水调节池提升泵（240P101A/B，螺杆泵，Q=30m3/h，1用1备）联锁控制，采用高、中、低液位DCS自动控制运行。

污水经提升泵首先进入涡凹气浮装置（240PU101），在投加PAC、PAM溶液搅拌混合发生絮凝沉淀后，去除污水中的一部分油脂及悬浮物。涡凹气浮装置的出水再进入溶气气浮装置（240PU102），依次投加PAC、PAM溶液进一步去除污水中的油脂及悬浮物。

气浮装置出水总管设有在线油份分析仪（V104AT4，0-150mg/l），污水经分析仪监测合格后自流进入低浓度污水调节池（240V104，V=1920m3，HRT=24h）。气浮装置产生的浮渣经刮渣板排入浮渣槽，经沉淀后上清液回流至含油污水调节池。气浮浮渣槽内设有浮球开关，由浮球开关控制气浮浮渣槽提升泵（240P102）将浮渣排至储油池。

3.1.1.2综合进水1生化处理系统

综合进水1生化处理系统为A/B工艺。其生化处理系统主要包括A池（240V601A/B）、中沉池（240V602A/B）、B池（240V603A/B）和二沉池（240V604A/B）等单体。

经过预处理的生活污水、含油污水由低浓度污水调节池提升泵（240P104A/B）送至A池（240V601A/B，V=147 m3，BOD负荷=2.0kgBOD5/（kgMLSS﹒d））进行好氧反应，也可以由阀门控制送至气化污水调节池（240V405 ，V=14536 m3，HRT=24h），进水水质异常时可直接排至事故管网。

低浓度污水调节池提升泵出水进入至两组A池（240V601A/B）中发生生化反应，A池泥水混合液分别进入两组中沉池（240V602A/B，V=88m3，表面负荷为0.3m3/m2﹒h）进行沉淀，上清液流至B池（240V603A/B），中沉池底部污泥经刮泥机进入污泥池A（240V605），回流污泥由A池污泥回流泵（240P601A/B）回流至A池进水处，剩余污泥则排至污泥分配井。

A池出水分别进入至两组B池（240V603A/B，V=147 m3，BOD负荷=2.0kgBOD5/（kgMLSS﹒d））再次进行生化反应，泥水混合物进入二沉池（240V604A/B，V=190 m3，表面负荷为0.63m3/m2﹒h）进行沉淀，上清液流至清水池（240V607，V=240 m3，HRT=3h），二沉池底部污泥由刮泥机进入污泥池B（240V606），回流污泥由B池污泥回流泵回流至B池进水处，剩余污泥排至污泥分配井。

在清水池入口处投加次氯酸钠对二沉池出水进行消毒杀菌后，清水由清水池泵（240P603A/B，卧式离心泵，Q=80 m3/ h，N=15kW，1用1备）提升至回用水装置污水过滤器（250S801A/B）。清水池中设有在线监测仪表，包括在线pH计（V607AT2）、在线COD分析仪（V607AT4）、在线氨氮分析仪（V607AT3）和在线余氯检测仪（V607AT1）监控出水水质。

3.1.2综合进水2
综合进水2包括气化污水、含硫污水、费托合成高浓度污水、来自外管的催化剂废水、含碱废水。其预处理系统主要包括初沉池（240V402A/B）、初沉池配水井（240V401）、含硫污水调节池（240V201）、反应池（240V202）、沉淀池（240V203）和高浓度污水涡凹气浮装置（240PU301A/B）等单体。

3.1.2.1气化污水

厂区气化污水（495 m3/h）进入管道混合器（240R401）中，经磷酸盐加药泵（240P405A/B）投加磷酸盐（NaH2PO4）混合均匀后，由在线pH计监测气化污水进水pH值合格后进入初沉池配水井（240V401），再自流至初沉池（240V402A/B）进行沉淀。初沉池上清液进入初沉池出水池（240V403），由超声波液位计（V403LT1）联锁控制初沉池出水提升泵（240P401A~C，卧式离心泵，Q=250m3/h，N=18.5kW，2用1备）送至冷却塔（240T401A/B）。初沉池底部污泥自流至初沉池污泥池（240V404），由超声波液位计（V404LT1）联锁控制初沉池污泥泵（240P401A/B，螺杆泵，Q=50m3/h，N=7.5kW，1用1备）排至污泥分配井（240V801）或阀门控制送至事故管网。气化污水经冷却塔（240T401A/B）降温后，自流至气化污水调节池（240V405），与含硫污水、污泥上清液等经过搅拌混合均匀后进入A/O配水井。

3.1.2.2含硫污水

厂区含硫污水（10 m3/h）经中和计量泵（240P212A/B）投加氢氧化钠溶液进行中和反应后进入反应池（240V202）。在反应池（240V202）中，首先由硫酸亚铁计量泵（240P206A/B）向含硫污水中投加硫酸亚铁发生化学沉淀反应，去除污水中的硫化物，并进行絮凝反应。再由含硫污水气浮PAM加药泵（240P205A/B）投加PAM溶液充分混合均匀后进入沉淀池（240V203）进行重力沉淀。沉淀池底部污泥进入贮泥池（240V204），贮泥池（240V204）与储油池（240V206）有管道连通，且分别设有浮球液位开关（V204LS1、V206LS1），该液位开关与污泥输送泵（240P202A~C，螺杆泵，Q=3.9m3/h，N=1.1kW，2用1备）相联锁，并将污泥送至污泥分配井或送至气化回用水泵出水总管。沉淀池（240V203）上清液依次进入含硫污水涡凹气浮装置（240PU201）和溶气气浮装置（240PU202）进一步去除含硫污水中含油类物质。出水自流进入出水池（240P203A/B），由超声波液位计（V205LT1）控制出水泵（240P203A/B，潜污泵，Q=10m3/h，N=2.5kW，1用1备）送至气化污水调节池（240V405）。

3.1.2.3费托合成高浓度污水

一部分费托合成高浓度污水（224 m3/h）和油污槽污水（4 m3/h）汇总管设有在线pH计监测进水pH值后进入管道混合器（240R301），与预中和计量泵（240P308A/B）投加的氢氧化钠溶液发生中和反应后进入配水槽，该配水槽中设有在线pH计（R301AT2）来监控预中和后污水的pH 值，进而有效地调节预中和计量泵（240P308A/B）的加药量。配水槽出水分别自流进入至两套高浓度污水涡凹气浮装置（240PU301A/B，Q=110 m3/h，N=10.35kW）进行除油处理，气浮装置产生的油污进入气浮浮渣槽，出水经过电磁流量计（V301FT1）自流进入中和池（240V301），通过中和计量泵（240P309A/B）投加氢氧化钠溶液，同时由厂区空气管线进行曝气，充分混合并进行中和反应，中和池中设有在线pH计用来调整加药量以及检验出水是否合格。中和池（240V301）出水自流进入高浓度污水调节池（240V302，V=4741m3，HRT=22h），经高污调节池提升泵（240P301A/B，卧式离心泵，Q=230m3/h，N=22kW，1用1备）送至UASB反应器（240V303A~D）、去一级A池补充碳源，若水质波动较大时可直接送至事故管网，开车初期，由于污水中污染物质含量较低，可直接排入A/O配水井。

另一部分费托合成高浓度污水（50m3/h）自厂区经电磁流量计（V306FT1）直接进入中和池1（240V306），采用石灰中和后送至厂区生产回用。其回用系统主要包括中和池1（240V306）、气化回用水池（240V307）和气化回用水泵（240P307A/B）、石灰投加装置（240PU302）、石灰溶解池（240V305A/B）等单体。目前，向石灰溶解池投加液碱，用以调节气化回用水池pH至7.0-8.0，碱液通过溶解池提升泵（240P306A/B）提升送至中和池1（240V306）后，与费托合成高浓度污水通过曝气充分搅拌混合，中和池中设有在线pH计（V306LT1）有效调节碱液加药量及监测出水pH值。中和池1出水自流至气化回用水池（240V307），再通过曝气混合后，经气化回用水泵（240P307A/B，离心泵，Q=80 m3/h，N=30kW）提升至生产厂区气化装置。当液碱补充不足时，石灰料仓内石灰通过石灰投加装置（240PU302）进入溶解池（240V305A/B）进行搅拌溶解，溶解液通过溶解池提升泵提升送至中和池1，调节气化回用水pH。

费托合成高浓度污水自高浓度污水调节池（240P301A/B）经高污调节池提升泵送至UASB反应器（240V303A~D，V=16200 m3，最大量容积负荷为6.3kgCOD/m3﹒h），UASB反应器共有4座，每座反应器分为3格。在UASB反应器进水管道处分别设有电磁流量计（V303FT1~12）监控进水流量的平衡分布。在每座UASB反应器上分别设有在线甲烷检测仪（V303AT1~4）检测甲烷气体是否泄漏，确保现场甲烷安全浓度。UASB反应器设计可以有两种运行模式：

模式一：若费托合成高浓度污水进水含有一定的毒性物质及指标较高时，高浓度污水调节池（240P301A/B）出水首先进入UASB反应器（240V303A）进行一级厌氧处理，出水进入UASB中间水池（240V304），由UASB反应器提升泵（240P305A/B，卧式离心泵，Q=230m3/h，N=7.5kW，1用1备）送至UASB反应器（240V303B~D）进水支管，再自流进入UASB反应器（240V303B~D）进行二级厌氧处理。出水汇集至UASB出水总管自流至A/O配水井，该模式具有较大的抗冲击性。

模式二：若费托合成高浓度污水进水含有较少毒性物质时，高浓度污水调节池（240P301A/B）出水分别进入4座UASB反应器（240V303A~D）进行厌氧处理，出水自流进入A/O配水井。

每座UASB出水渠末端分别设有在线pH计（V303AT5~8）和在线ORP分析仪（V303AT9~12）监控出水pH值和氧化还原电位值。在UASB反应器中的三相分离器之前，部分污水由阀门控制进入回流管，再通过UASB反应器内回流泵（240P303A~D，卧式离心泵，Q=89m3/h，N=5.5kW，4用1冷备）送至UASB反应器进水口处与UASB进水混合形成内回流。在UASB反应器出口处，部分厌氧UASB出水通过UASB反应器外回流泵（240P304 A~D，卧式离心泵，Q=56 m3/h，N=3.0kW，4用1冷备）送至UASB反应器进水口处与UASB进水混合形成外回流。UASB反应器产生的沼气进入气水分离器（240S301A/B），分离后的沼气通过水封罐（240TK302A/B）最后进入沼气柜（240TK301）储存。需要使用时可通过增压风机（240C302A/B）送至厂区低压燃料管网使用或火炬燃烧，由涡街流量计（C302FT1）记录产气量。

综合进水2的生化处理工艺为OAAO工艺。其生化处理系统主要包括A/O配水井（240V501）、一级O池（240V502A/B）、一级A池（240V503A/B）、二级A池（240V504A/B）和二级O池（240V505A/B）等单体。

UASB反应器出水、高污调节池提升泵出水、气化污水调节池提升泵出水以及MBR膜池污泥回流共同进入A/O配水井（240V501）进行混合。在配水井中设有在线氨氮分析仪（V501AT1）、在线pH计（V501AT2）分别监测OAAO池进水氨氮含量和pH值。配水井出水自流至两组一级O池（240V502A/B，V=24790m3，HRT=34h），在两组一级O池中，通过鼓风机曝气提供微生物所需的氧气，并通过磷酸盐加药泵补充磷，在一级O池中设有在线DO仪（V502AT1/2）、在线pH计（V502AT3/4）监测水中溶解氧含量及pH值，并根据需要启动一级O池碱加药泵（240P506A~C），进而补充硝化反应所需碱度。

一级O池出水分别自流至两组一级A池（240V503A/B，V=25296 m3，HRT=34h），在一级A池底部设有16台水下推流器（240A501A~P，N=3.5kW），以保证微生物处于悬浮状态。根据需要启动甲醇加药泵（240P506A~C）或引入高浓度污水调节池来水，以补充缺氧环境下微生物发生反硝化所需的碳源。在一级A池中设有在线ORP分析仪（V503AT1/2）监测水质氧化还原电位值。池中部分泥水混合液经回流泵（240P501A/B，潜水泵，Q=740m3/h，N=6Kw，2用1冷备）回流至A/O配水井以回收碱度。

一级A池出水分别自流进入二级A池（240V504A/B，V=4365m3，HRT=6h），池中设有4台水下推进器（240A502A~D，N=4.5kW）进行搅拌混合。并在池中设有在线ORP分析仪（V504AT1/2）监测水质氧化还原电位值。

二级A池出水分别自流进入二级O池（240V505A/B，V=2728m3，HRT=3.7h），池中设有在线DO仪（V505AT1/2）和在线pH计（V505AT3/4）分别监测水中溶解氧值和pH值。在每组二级O池中分别设有2台硝化液回流泵（240P503A/B、240P503C/D，潜水泵，Q=500m3/h，N=3.7kW）和3台变频硝化液回流泵（240P502A~C、240P502D~F，离心泵，Q=1000m3/h，N=22kW），其总流量由硝化液回流水渠中两组超声波流量计（P502AT1）监测，通过对5台硝化液回流泵频率或进出水阀门的调整，进而调节硝化液回流流量。

OAAO池出水自流至配水渠，配水渠出水自流至MBR膜池，该膜池分为两组，第一组采用科氏水草式中空纤维膜（膜面积41m2，运行通量≤13L/m2﹒h），第二组采用GE帘式中空纤维膜（膜面积34.4m2，运行通量≤13L/m2﹒h）。

配水渠出水自流至第一组MBR膜池（240V701A~D）和第二组MBR膜池（240V702A~D）。在两组MBR膜池中分别设有超声波液位计（V701LT1/2、V701LT3/4）监控膜池液位。

第一组MBR产水泵（240P701A~D，卧式离心泵，Q=235 m3/h，N=18.5kW）通过MBR膜组件将清水抽至MBR产水池（240V703，V=740 m3）。MBR产水泵进水管道上设有压力变送器（V701PT3/4）、电磁流量计（V701FT3/4）分别监控压力和流量，该电磁流量计与产水泵联锁，控制产水泵的启停。第二组MBR产水泵（240P704 A~D，卧式离心泵，Q=120 m3/h，N=11kW）通过MBR膜组件将清水抽至MBR产水池（240V703，V=740 m3）。MBR产水泵进水管道上设有压力变送器（V702PT1~4）、电磁流量计（V702FT1~4）分别监控压力和流量，该电磁流量计与产水泵联锁，控制产水泵的启停。

MBR产水池中设有超声波液位计（V703LT1），分别与MBR回用水泵（240P706A~C，卧式离心泵，Q=370m3/h，N=15kW，2用1备）、第一组MBR反洗泵（240P702A/B，卧式离心泵，Q=235m3/h，N=18.5kW，1用1备）、第二组MBR反洗泵（240P705A/B，卧式离心泵，Q=280m3/h，N=22kW，变频，1用1备）和维护性清洗泵（240P703A/B，卧式离心泵，Q=47m3/h，N=5.5kW，1用1备）联锁，分别控制MBR系统产水泵、反洗泵和维护性清洗泵的启停。

MBR产水池出水由MBR回用水泵（240P706A~C）送至回用水原水池（250V101），在出水主管上设有在线电磁流量计（P708FT1）、在线pH计（P708AT4）分别监控流量和pH值。该主管上设有取样管，并在其取样管上设有在线COD分析仪（P708AT1）、在线氨氮分析仪（P708AT2）和在线浊度仪（P708AT3）监控出水COD、氨氮和浊度值。

两组MBR膜池中的污泥通过MBR污泥回流泵（240P707A~H，卧式离心泵，Q=370 m3/h，N=18.5kW）回流至A/O污泥回流渠或经剩余污泥排放泵排至污泥分配井。

第一组MBR反洗泵（240P702A/B）和第二组MBR反洗泵（240P705A/B）分别以MBR产水池中的清水为水源，对MBR膜组件进行反洗。

在维护性清洗（MC）时，第一组MBR膜池通过次氯酸钠MC加药泵（240P712A/B）投加次氯酸钠或通过柠檬酸MC加药泵（240P715A/B）投加柠檬酸，在1#管道混合器中（240R701）混合后由维护性清洗泵（240P703A/B）送至第一组MBR膜组件进行维护性清洗。第二组MBR膜池通过次氯酸钠EFM加药泵（240P711A/B）投加次氯酸钠或通过柠檬酸EFM加药泵（240P716A/B）投加柠檬酸，在2#管道混合器中（240R702）混合后由第二组MBR反洗泵（240P705A/B）送至第二组MBR膜组件进行维护性清洗。

在恢复性清洗（RC）时， 第一组MBR膜池通过次氯酸钠RC加药泵（240P713A/B）投加次氯酸钠或通过柠檬酸MC加药泵（240P715A/B）投加柠檬酸，在1#管道混合器中（240R701）混合后由维护性清洗泵（240P703A/B）送至第一组MBR膜组件进行维护性清洗。第二组MBR膜池通过次氯酸钠恢复性清洗加药泵（240P714A）投加次氯酸钠或通过柠檬酸EFM加药泵（240P716A/B）投加柠檬酸，在2#管道混合器（240R702）中混合后由第二组MBR反洗泵（240P705A/B）送至第二组MBR膜组件进行维护性清洗。

3.1.3加药及辅助系统

加药间主要包括1套PAC投加装置（240PU203）、1套PAM投加装置（240PU204）、1套甲醇投加装置（240TK501）、1套碱液投加装置（240PU501）、1套磷酸盐加药装置（240PU401）、1套次氯酸钠投加装置（240PU701）和1套柠檬酸加药装置（240PU702）。

3.1.3.1 PAC投加装置

固体PAC通过生产给水在PAC溶解罐（240TK201，V=1.5m3）中搅拌溶解，配制PAC溶液（10%），配制好后自流至PAC溶液罐（240TK202，V=5m3）中储存。罐体上设有磁翻板液位计（TK202LT1），通过对含油污水气浮PAC加药泵（240P105A/B，机械隔膜计量泵，Q=60L/h，N=0.25kW，1用1备）、含硫污水气浮PAC加药泵（240P204A/B，机械隔膜计量泵，Q=30L/h，N=0.25kW，1用1备）和高浓度污水气浮PAC加药泵（240P310A/B，机械隔膜计量泵，Q=270L/h，N=0.37kW，1用1备）冲程和频率的调整控制加药泵的加药量。

3.1.3.2 PAM投加装置

固体PAM投加至自动溶药装置（240PU204，N=2.8kW）进行PAM溶液（0.2%）配制，该装置中设有液位计（PU204LS1）控制PAM自动配药，通过对含油污水气浮PAM加药泵（240P106A/B，机械隔膜计量泵，Q=60L/h，N=0.25kW，1用1备）、含硫污水气浮PAM加药泵（240P205A/B，机械隔膜计量泵，Q=30L/h，N=0.25kW，1用1备）、高浓度污水气浮PAM加药泵（240P311A/B，机械隔膜计量泵，Q=270L/h，N=0.37kW，1用1备）冲程或频率的调整控制加药泵的加药量。其中，含硫污水加药泵（240P205A/B）阀门控制可送至含硫污水涡凹气浮装置（240PU201）和反应池（240V202）。

3.1.3.3甲醇投加装置

在综合进水2生化处理一级A池中，因微生物需要在一定的碳氮比例（BOD5：TKN≥4）条件下才能充分完成反硝化反应，故需投加一定浓度的甲醇补充碳源，以提高脱氮效率。

厂区甲醇管网通过涡街流量计（TK501FT1）记录使用量，自流进入甲醇储罐（240TK501）。罐体上设有磁翻板液位计（TK501LT1）与甲醇计量泵（240P504A/B，机械隔膜泵，Q=240L/h，N=0.25kW，1用1备）联锁，进而控制计量泵送入两组一级O池中的加药量。

3.1.3.4碱液投加装置

碱液由运输车运送至厂区内，通过卸料泵（240P507，氟塑料泵，Q=50m3/h，N=5.5kW）直接送至两个碱液储罐（240TK502A/B，100m3，1用1备）或由外管廊碱液管线通过电磁流量计（P507FT1）记录总流量后送入两个碱液储罐（240TK502A/B）中，其储液罐中分别设有磁翻板液位计（TK502LT1/2），碱液通过下列加药泵将药剂送至各加药点：

预中和计量泵（240P308A/B，机械隔膜计量泵，Q=315L/h，N=0.37kW，1用1备）送至高浓度污水气浮管道混合器（240R301）。

中和计量泵（240P309A/B，机械隔膜计量泵，Q=315L/h，N=0.37kW，1用1备）送至中和池（240V301）。

硫污水中和计量泵（240P212A/B，机械隔膜计量泵，Q=40L/h，N=0.25kW，1用1备）送至含硫污水进水管道混合器（240R201）。

一级O池碱加药泵（240P506A~C，螺杆泵，Q=1.8m3/h，N=5.5kW，2用1备）送至一级O池（240V502A/B）。

二级O池碱液计量泵（240P505A~C，机械隔膜计量泵，Q=235L/h，N=0.37kW，2用1备）送至二级O池（240V505A/B）。

3.1.3.5磷酸盐加药装置

磷酸盐储罐上设有磁翻板液位计（TK401LT1），能有效监测磷酸盐储罐的高低液位，磷酸盐分别送至A/O配水井（240V501）和气化污水预处理初沉池进水端管道混合器（240R401）。通过对磷酸盐加药计量泵（240P508A/B，机械隔膜计量泵，Q=240L/h，N=0.55kW，1用1备）、磷酸盐加药泵（240P405A/B，机械隔膜计量泵，Q=0.9 m3/h，N=0.37kW）冲程或频率的调整，进而控制磷酸盐加药量。

3.1.3.6次氯酸钠投加装置

次氯酸钠自卸料泵或生产厂区管网直接进入次氯酸钠溶液箱（240TK702，V=5m3）储存。次氯酸钠溶液箱上设有磁翻板液位计（TK704LT1），并分别与下列加药泵分别联锁：

次氯酸钠消毒加药泵（240P710A/B，机械隔膜计量泵，Q=50L/h，N=0.25kW，1用1备）送至综合进水1单元清水池（240V607）进行消毒杀菌。

次氯酸钠MC加药泵（240P712A/B，机械隔膜计量泵，Q=156L/h，N=0.25kW，1用1备）送至综合进水2第一组MBR膜池1#管道混合器（240R701）进行维护性清洗使用。

次氯酸钠EFM加药泵（240P711A/B，机械隔膜计量泵，Q=500L/h，N=0.25kW，1用1备）送至综合进水2第二组MBR膜池2#管道混合器（240R702）进行维护性清洗使用。

次氯酸钠RC加药泵（240P713A/B，气动隔膜计量泵，Q=1600L/h，1用1备）送至综合进水2第一组MBR膜池1#管道混合器（240R701）进行恢复性清洗使用。

次氯酸钠恢复性清洗加药泵（240P714A/B，机械隔膜计量泵，Q=3000L/h，1用1备）送至综合进水2第二组MBR膜池2#管道混合器（240R702）进行恢复性清洗使用。

3.1.3.7柠檬酸加药装置

柠檬酸自厂区管网或运输车辆直接送入柠檬酸溶液箱（240TK703，V=5m3）储存，柠檬酸溶液箱体上设有磁翻板液位计（TK705LT1），并与下列加药泵分别联锁：

柠檬酸MC加药泵（240P715A/B，机械隔膜计量泵，Q=240L/h，N=0.25kW，1用1备）送至综合进水2第一组MBR膜池1#管道混合器（240R701）进行维护性清洗或恢复性清洗使用。

柠檬酸EFM加药泵（240P716A/B，气动隔膜计量泵，Q=1010L/h，1用1备）送至综合进水2第二组MBR膜池2#管道混合器（240R702）进行维护性清洗或恢复性清洗使用。

3.1.4鼓风机房

鼓风机包括5台AO单元鼓风机（240C501A~E，单级高速离心风机，Q=323Nm3/min，N=630kW，4用1备）、2台第一组MBR膜池鼓风机（240C701A/B，罗茨鼓风机，Q=63.4Nm3/min，N=110kW，1用1备）和2台第二组MBR膜池鼓风机（240C702A/B，单级高速离心风机，Q=141.2Nm3/min，N=220kW，1用1备）。
3.2回用水装置工艺介绍

自厂区地下管网收集循环水排污水164~214 m³/h，空分装置排污水67 m³/h，脱盐水排污水195~230 m³/h，三股废水在管道内混合后进入原水池再与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的达标水589~837 m³/h，进入原水池进行混合均值，混合后的水经泵提升至高效澄清池，通过投加石灰、纯碱、混凝剂、助凝剂去除水中的硬度和悬浮物，去除硬度的水调节PH值后进入V型滤池，过滤截留悬浮物后的出水进入滤后水池，经泵提升后依次进入原水换热器、自清洗过滤器，提高温度和再次过滤的水进入回用水超滤装置完成精过滤，回用水超滤装置产水进入回用水超滤水箱，经泵提升后依次进入保安过滤器，回用水反渗透装置。脱盐处理后的产水进入回用水箱，反渗透装置的浓水进入浓水高效澄清池，通过投加石灰、纯碱、混凝剂、助凝剂再次去除浓水中的硬度和悬浮物后进入浓水高效澄清产水池，池内水经泵提升后进入浓水过滤器、浓水自清洗过滤器，经初过滤后的浓水进入浓水超滤装置进行再次精过滤，滤后水进入浓水超滤水箱，经泵提升后依次进入保安过滤器，浓水反渗透装置。再次脱盐处理后的产水进入回用水箱。浓水反渗透装置浓水进入高级氧化调节池，经调节水质、水量后由泵提升进入一级生化池。一级生化池设置缺氧段和好氧段，总氮在缺氧段被去除，COD、BOD等在好氧段去除。同时在缺氧段投加碳源保证脱氮效果，在好氧段补充碱液保证好氧段的碱度。一级生化池出水进入一级生化沉淀池进行泥水分离，出水进入滤池过滤，污泥部分回流至缺氧段，剩余污泥由泵提升至厂区污水处理装置进行污泥脱水处理。滤池出水进入氧化塔进水池，经泵提升后进入梯度复合臭氧催化氧化塔，通过投加臭氧及双氧水对难降解COD进行去除。梯度复合臭氧催化氧化塔出水进入氧化塔出水池，由泵提升进入二级生化池。氧化塔出水池设置滤池反洗水泵、氧化塔反洗水泵。氧化塔出水进入二级生化池对COD、BOD进行进一步的降解，二级生化池内设置填料，保证池内的污泥浓度。二级生化池出水进入二级生化沉淀池进行泥水分离，出水进入清水池，污泥部分回流至二级生化池前端，剩余污泥由泵提升至厂区污水处理装置进行污泥脱水处理。清水池内的水由泵提升至红墩污水处理厂进行零排放处理。滤池反洗水排入反洗废水池，经泵提升后进入调节池。氧化塔反洗水排入调节池。
高效澄清池、浓水高效澄清池、浓水深度处理系统排泥进入污泥池后，由污泥输送泵提升进入离心脱水机脱水后的干泥外运，污泥脱水产生的上清液进入原水池处理。
3.2.1原水池（250V101）

生产废水（包括中循环水排污水量164～214 m³/h，脱盐水站浓水排水量195～230 m³/h，空分装置排水量67 m³/h。）经在线监测仪AITV101ATI检测水质合格后（COD＜60mg/L）进入原水池，与污水处理排放水（589～837 m³/h）混合，原水池（250V101）中设置两台潜水搅拌器（250A101A/B）搅拌，达到水质均质目的。混合后的水经原水提升泵（250P101A～D）提升后进入快速混合池。其原水池液位设有在线检测仪监控水池液位，高报警值为4.5m，低报警值1.5m，在自动状态时，原水提升泵（250101PA～D）与液位计（250V101）联锁控制泵的停机，当原水池（原水池（250V101）中的液位降到1.5m时，原水提升泵（250A101A/B）自动停止。原水提升泵设计额定流量：530 m³/h，扬程17.5m，电机功率37kW。

3.2.2高效澄清池（250V102A/B）

经原水提升泵提升废水进入快速混合池，在混合池中投加PAC和石灰进行快速化学反应，然后在重力流作用下进入高效澄清池（250V102A/B），在进入快速搅拌池的主管道上分别设置有浊度（P101AT1）、碱度在线监测仪（P101AT2）和流量检测仪（P101FT1）检测水质和水量（浊度＜45NTU、总碱度＜11.74mmol/L，设计最大水量1370 m³/h），当高效澄清池进水流量大时，通过中控人员在DCS界面上对加药泵的频率进行调整，加大高效澄清池（250V102A/B）的加药量，当高效澄清池的进水流量小时，通过中控人员在DCS界面上对加药泵的频率进行调整，减小高效澄清池（250V102A/B）的加药量，最终确保高效澄清池合格加药量的合理。高效澄清池所沉淀的化学污泥，排入污泥系统进行统一处理。高效澄清池采取纯碱石灰软化原理，去除水中的有机物，悬浮物、胶体和钙镁离子等，达到软化预处理的目的。 
高效澄清池软化沉淀处理后的水进入后混池，通过浓硫酸加药泵（250P109A/B）加入浓硫酸进行pH调节，确保出水pH控制在6～9。
3.2.3 V型滤池（250V105A～D）

经高效澄清池系统（250V102A/B）软化和调节pH值后的合格水进入V型滤池，含有少量悬浮物的软化水在V型滤池的截留下，除去水中的悬浮物后进入滤后水池（250V106），V型滤池出水设有在线浊度检测仪V106AT1，控制值≤3NTU。滤后水池的水一部分通过经回用水超滤给水泵（250P201A~E）送至下游系统，另一部分水作为V型滤池的反洗水使用。滤后水池设有在线液位检测仪V106LT1，该池高低报警值分别为：4.0m和0.8m（250V106）。

3.2.4超滤系统

经石灰纯碱软化除硬、加酸调节pH值、过滤截留后的水通过回用水超滤给水泵输送依次进入原水换热器、自清洗过滤器和回用水超滤系统。当进水温度在20~25℃时，通过旁路直接进入自清洗过滤器进入回用水超滤装置，当温度低于20℃时，投用换热器对原水进行加热，以便提高系统回收率。

3.2.4.1自清洗过滤器（250S201A～D）

自清洗过滤器由堆叠在一起的膜片组成，当水流经过时，水中的悬浮物停留在膜片夹层中，清水则通过膜片，到达自清洗过滤器出口。当使用一定时间后，由于悬浮物的积累导致进出口压差变大，自清洗过滤器进入反洗状态，悬浮物随同反洗出水排出，反洗干净后自清洗过滤器再次进入工作状态。

经过预处理系统处理过的水，在进入超滤装置之前设置自清洗过滤器对预处理的进水做进一步的过滤，截留预处理系统中可能流失的细小砂砾和大颗粒悬浮物，保护超滤装置的安全运行，避免超滤膜元件被大颗粒物质堵塞或者被划伤损坏，从而延长超滤膜的使用寿命。
该设备选用Amiad网式自清洗过滤器，最大流量390m³/h，过滤精度100µm。
3.2.4.2超滤（250UF201A～H）

自清洗过滤器（250S201A～D）的出水进入超滤系统，超滤是一种加压膜分离技术，即在一定的压力下，使小分子溶质和溶剂穿过一定孔径的特制的薄膜，而使大分子溶质不能透过，留在膜的一边，从而使大分子物质得到了部分的纯化。

在超滤过程中，由于被截留的杂质在膜表面上不断积累，会产生浓差极化现象，当膜面溶质浓度达到某一极限时即生成凝胶层，使膜的透水量急剧下降，故正常运行时，需确定最佳的工艺和运行条件，最大限度地减轻浓差极化的影响。超滤是物理过滤过程，随着过滤进行，超滤膜表面会附着越来越多的杂质，过滤阻力就会增加，过滤通量减小，此时需要进行反洗，将超滤膜表面附着的杂质冲洗出来，以保证超滤的正常运行。超滤系统一般每运行30min左右，需进行一次反洗，每次反洗120s左右。当运行到设定周期后，为保证超滤系统稳定运行，需进行一次化学清洗过程。

超滤出水经在线浊度仪TK201AT1检测合格后，（浊度＜1NTU）进入超滤产水箱，超滤产水箱设置超声波液位计，自动监测超滤产水箱液位，该液位与超滤反洗泵联锁，当回用水箱达到10.8m时，高液位报警，当液位降至2.0m时，低联锁停泵，保护水泵。
超滤反洗泵250P202A/B（Q=152m³/h，H=26m，1用1备）出口设置超滤反洗保安过滤器（Q=152m³/h，Φ100mm），以避免反洗时粒径较大的杂质损坏超滤膜。本装置超滤设备采用外压式中空纤维膜，膜生产商为日本旭化成，回用水超滤膜设计通量为43L/（m²/h），单套设计产水量为185m²/h，回用水超滤装置共8套 ，该装置超滤采取全流过滤。
3.2.5反渗透系统

经回用水超滤装置过滤后的水进入回用水反渗透装置，在保安过滤器进水管线上设有水质在线监测仪: 污染指数SDI仪（R301AT1）、pH检测仪（R301AT2）、氧化还原电位仪ORP（R301AT3）、电导检测仪（R301AT4）、温度检测仪（R301TT1）和压力检测仪（R301PT1）正常控制范围依次为：SDI≤3，6≤pH值≤9，-100mv≤ORP值≤100mv，cond值≤3000μs/cm，20℃≤T≤25℃， P≤0.4MPa。指标合格的进水经回用水保安过滤器（250S301A～E）后进入回用水反渗透系统。

回用水保安过滤器内装大通量折叠式pp棉滤芯，过滤精度为5μm，能进一步除去水中悬浮颗粒、细菌及其它杂质，确保反渗透装置进水浊度非常低，为RO系统提供稳定进水。当保安过滤器的进出口压差达到0.15MPa时，其内部滤芯应及时更换。其过滤后的出水，通过反渗透高压泵（250P302A～E）增压后送入回用水反渗透装置。保安过滤器滤芯选用丹麦3M公司的大通量折叠式滤芯。
反渗透是一种以压力为推动力的膜分离过程。反渗透是渗透的逆过程。在使用过程中为产生反渗透压，反渗透过程需用水泵给含盐水溶液施加压力，以克服自然渗透压，从而使水透过反渗透膜，而将水中溶解盐等杂质阻止在反渗透膜的另一侧。

实现反渗透有两个条件：一是外加压力必须大于溶液的渗透压。二是必须有一种高选择性、高透水性的半透膜。用于反渗透的半透膜表面微孔尺寸一般在1nm左右，能去除绝大部分离子、质量分数90%～95%的溶解固形物、95%以上的溶解有机物、生物和胶体以及80%～90%的硅酸。

反渗透膜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反渗透膜元件会受到给水中可能存在悬浮物或难溶盐的污染，这些污染中最常见的碳酸钙沉淀、硫酸钙沉淀、金属氧化物沉淀、硅沉积物、无机或有机沉积混合物、合成有机物等污染。污染性质和污染速度取决于各种因素，如给水水质和系统回收率。通常污染是渐进发展的，如不尽早控制，污染将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损坏膜元件。当膜元件确证已被污染，或是临时停机之前，需对膜元件进行清洗。当反渗透系统（或装置）出现以下症状时，需要进行化学清洗或物理冲洗：正常给水压力下，产水量较正常值下降10~15%；为维持正常的产水量，经温度校正后的给水压力增加10~15%；产水水质降低10~15%，透盐率增加10~15%，给水压力增加10~15%；系统各段之间压差明显增加。冲洗时使用反渗透出水，由反渗透冲洗水泵从回用水箱送至需冲洗的反渗透装置。

回用水反渗透系统共5套，采用部分回流的方式进行设计，选用美国陶氏化学公司膜，型号：BW30FR-400/34i，单套产水量222m3/h，回收率75%，该装置为一级两段设置，每套在产水管上设有在线电导仪（RO301AT5）和产水流量检测仪（RO301FT5）监控产水水质和水量。各套产水合格后混合到产水母管，在压力流的驱动下进入回用水产水箱。为了保证5套装置不产生质量偏差和异常，在产水母管设置了校对的在线电导仪。产水电导率一般控制≤100μs/cm。

回用水反渗透高压泵（250P302A~E），设计流量300m3/h，扬程125m，功率185kW，回用水反渗透段间增压泵（250P303A~E），设计流量180m3/h，扬程25m，功率22kW。

3.2.6浓水系统    

回用水反渗透装置的浓水进入浓水高效澄清池，通过投加石灰、纯碱、混凝剂、絮凝剂再次去除浓水中的硬度和悬浮物后进入浓水高效澄清产水池，池内设有在线液位检测仪V302LT1，高报警值为：4.0m，低报警值为：2.0m，液位检测仪V302LT1与浓水过滤器提升泵250P409A~D联锁，当液位降到1.5m时，联锁触发，该泵因液位低而停止运行。

除硬软化后的浓水在浓水过滤器提升泵250P409A~D的作用下，将浓水输送进入浓水过滤器进行截留过滤。浓水过滤器为钢制单流式机械过滤器，内装卵石垫层及滤料层（石英砂），过滤器滤除浓水的细小颗粒、悬浮物、胶体、藻类及有机物等杂质。为了保证过滤器的过滤通量，需要定期对过滤器进行正、反洗，过滤器的正、反洗用水量很大，反洗时控制水量在350吨/时左右，由过滤器反洗水泵从回用水超滤水箱取水，当水罐液位低至1.5m时，系统报警并延时停泵。过滤器设计流量80m3/h。配置5台直径为3200mm的机械过滤器，当过滤器连续产水运行8小时之后，自动进行反洗。反洗排水通过排水沟最终进入原水池混合，混合后的水再进行循环处理。机械过滤器出水浊度≤3NTU。反冲洗采用气-水反冲洗，冲洗时间为20分钟左右。
经过机械过滤的浓水在压力流作用下进入浓水自清洗过滤器250S501A~C，再次进行过滤截留后进入浓水超滤装置进行精过滤，浓水超滤系统单套产水量为120m3/h，共3套，产水SDI<3，浊度≤1NTU，浓水超滤产水进入浓水超滤水箱，水箱设有在线液位检测仪TK501LT1，高报警值为7m，低报警值为2.0m经浓水反渗透增压泵提升后依次进入浓水保安过滤器，浓水反渗透装置。再次脱盐处理后的产水进入回用水箱，浓水反渗透装置浓水进入一级生化池。

3.2.7一级生化系统

回用水装置浓水反渗透浓盐水经在线监测仪V101AT01检测水质合格后（CODmu＜60mg/L）、V101AT02（NH3-N＜15mg/L）检测水质合格后进入调节池（250V701），经水质调节后，通过调节池提升泵（250P701A/B）提升后进入一级生化池。调节池液位由在线检测仪监控水池液位，高报警值为4.7m，低报警值0.5m，在自动状态时，调节池提升泵（250P701A/B）与液位计（250V701LT1）联锁控制泵的停机，当调节池（250V701）的液位降到0.5m时，调节池提升泵自动停止，当调节池（250V701）的液位达到2.8m时，调节池提升泵自动启动。调节池提升泵设计额定流量：150 m³/h，扬程10m，电机功率18.5kW。

调节池水经调节池（250P701A/B）提升进入一级生化池，一级生化池设缺氧段及好氧段，在缺氧段，反硝化菌利用来水中的有机物及外加碳源进行反硝化，将混合液中的硝态氮还原为氮气释放至大气中，从而达到硝态氮和BOD5的去除。在好氧段，好氧微生物在DO充足的条件下，将水体中可降解有机物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同时硝化菌将水体中氨氮转化为硝态氮。缺氧池及好氧池间设穿孔回流泵，平衡各段pH，沉淀池设污泥回流，将好氧段产生的硝态氮回流至缺氧段，进而通过反硝化作用除去。缺氧段设碳源补充，投加葡萄糖，好氧段设氢氧化钠补充，调节pH。

一级生化沉淀池出水进入填料滤池（250V704A/B），去除SS后进入氧化塔进水池（250V705）。
3.2.8臭氧塔氧化系统

滤池出水进入氧化塔进水池（250V705），经氧化塔进水泵（250P705 A～C）提升后进入梯度复合臭氧催化氧化塔，设三级高级氧化塔，串联运行，塔内装填催化剂，并设协同氧化剂，臭氧经曝气头均匀从塔底释放，在催化剂及协同氧化剂的作用下，臭氧分解为氧化还原电位很高的羟基自由基（-OH），从而将待处理水体中难降解的大分子有机物氧化分解为小分子污染物或直接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从而提升出水水质，提高水体可生化性，为二级生化处理稳定高效运行提供条件。多余的臭氧在氧化塔出水池释放，避免对生化系统造成冲击。
3.2.9二级生化系统
二级生化池内装填了高比表面积的颗粒填料，提供微生物膜形成及生长的基础，在曝气作用下，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与填料表面生物膜充分接触从而被生化降解除去，同时填料还起到一定的物理过滤作用，出水进入沉淀池（250V708A/B）进行泥水分离，产水去清水池，经送水泵（250P714A/B）提升去零排放系统。部分污泥回流至进水前端。
3.2.10加药系统 

3.2.10.1 PAC加药装置

PAC干粉由人工投加至PAC溶液箱，与提前加入的自来水在搅拌机作用下充分混合，形成PAC溶液，浓度由人工控制。溶液箱底部与PAC计量泵（250P105A～C）进口相通，当溶液浓度及溶液量满足使用要求时，计量泵将PAC溶液输送至高效澄清池（250V102A/B）、浓水高效澄清池（250V301A/B），供给配好的一定浓度的药液，来调节水池的水质。其主要作用是与原水中的胶体物质发生电中和，行成絮粒沉降。

3.2.10.2 PAM加药装置

PAM加药装置为一体化成套装置（一台三槽式），其配药时将PAM干粉投加到装置料斗，由自动螺杆加药装置少量均匀加入下方溶药箱，加药量可通过控制螺杆转速调整。溶药箱净水与加入的PAM干粉在搅拌机作用下充分混合，形成PAM溶液并自流进入第二级PAM溶液箱，稳定后流入第三级加药箱。当液位满足使用要求后，PAM加药计量泵启动，将PAM溶液加入至高效澄清池和浓水高效澄清池。
3.2.10.3石灰加药装置

石灰投加装置设有石灰溶液自动配制系统，自带 PLC 控制系统，装置设有螺旋输送机和星型给料机，通过调整螺旋输送机频率来调节控制石灰干粉投加量。石灰配置池设置液位计，石灰加药泵出口设置流量计及压力表。

石灰投加系统中设有补水阀、气动球阀。补水阀与流量计联锁，控制配水进水流量，同时补水阀与超声波液位计联锁，高液位时自动关阀。气动球阀与超声波液位计联锁，低液位时自动切换石灰溶解池。 回用水石灰加药泵（250P104A～C）、浓水石灰加药泵（250P403A～C）各设置三台，（ 2 用 1 备）石灰加药泵与超声波液位计联锁，高液位报警、低液位停泵。同时加药泵进出口分别设有自动冲洗阀， 加药泵切换时，自动冲洗加药泵。其作用是：

A.对废水中胶体微粒能起助凝作用，并作为颗粒核增重剂，加速不溶物的分离。 

B.能有效的去除磷酸根、硫酸根及氟离子等阴离子。

C.能破坏氨基磺酸根等络合剂或鳌合剂对有些金属离子的结合。

D.通过调节 PH 值对乳化液废水有脱稳破乳的作用。

3.2.10.4纯碱加药装置

纯碱投加装置设有纯碱溶液自动配制系统，自带 PLC 控制系统，装置设有螺旋输送机和星型给料机，通过调整螺旋输送机频率来调节控制纯碱干粉投加量。纯碱配置池设置液位计，纯碱加药泵出口设置流量计及压力表。 

纯碱投加系统中设有补水阀、气动球阀。补水阀与流量计联锁，控制配水进水流量，同时补水阀与液位计联锁，高液位时自动关阀。气动球阀与液位计联锁，低液位时自动切换纯碱溶药箱。 纯碱加药泵、浓水纯碱加药泵各设置三台，（2 用 1 备）加药泵与磁翻板液位联锁，高液位报警、低液位停泵。

3.2.10.5阻垢剂

阻垢剂与水一起加入阻垢剂加药装置，用计量泵加入到RO给水泵（250P301A～E）出口总管管道混合器上，经管道混合器混合后进入反渗透系统。其作用是就是防止水中的无机物质在设备中沉积结垢。

3.2.10.6还原剂

还原剂与水一起加入还原剂加药装置，用计量泵加入到RO给水泵（250P301A～E）出口总管管道混合器上，经管道混合器混合后进入反渗透系统。其作用是消除前处理残余的氧化性物质，避免反渗透膜元件被氧化。

3.2.10.7非氧化性杀菌剂

非氧化性杀菌剂与水一起加入还原剂加药装置，用计量泵加入到RO给水泵（250P301A～E）出口总管管道混合器上，经管道混合器混合后进入反渗透系统。其作用是杀死原水中的微生物，细菌，病毒等，防止反渗透膜污堵。

3.2.10.8双氧水加药装置

27.5%双氧水原液由卸料泵打入双氧水储罐（250TK703），储罐容积10m3。储罐底部与双氧水计量泵（250P717A~C）进口相通，当溶液量满足使用要求时，计量泵将双氧水溶液输送至臭氧氧化塔进水管。其主要作用是引发、加强臭氧分解出羟基自由基，提升臭氧氧化效率。

3.2.10.9氢氧化钠加药装置

30%氢氧化钠液体由氢氧化钠卸料泵打入氢氧化钠储罐（250TK702），储罐容积10m3。当储罐液位满足使用条件，根据工艺要求开启液碱加药泵（250P717A/B），加药至一级生化好氧池，补充消化反应所需的碱度。

3.2.10.10葡萄糖药装置

葡萄糖干粉由人工投加至葡萄糖溶液箱（250TK701），与提前加入的自来水在搅拌机作用下充分混合，形成葡萄糖溶液，浓度由人工控制。溶液箱底部与葡萄糖计量泵（250P716A/B）进口相通，当溶液浓度及溶液量满足使用要求时，计量泵将葡萄糖溶液输送至一级生化缺氧池，供给配好的一定浓度的药液，补充反硝化所需的碳源。

3.2.11污泥系统

回用水预处理和浓水预处理所排的泥水经沉淀浓缩后，上清液回流至原水池，经过水力调节搅拌后，继续进入预处理系统进行处理。而沉淀浓缩的污泥，则通过污泥输送泵，输送到污泥脱水机进行脱水。
污水系统产生的污泥经浓缩池沉淀后送至污泥脱水机离心脱水，滤液进入气化污水调节池继续进行处理。回用水污泥和污水污泥则通过槽车外运，进行统一处理。
3.3第三循环水工艺流程介绍

3.3.1 系统概述

第三循环水设计水量约1800 m3/h，主要用户：红墩污水处理厂蒸发结晶系统。第三循环水补充水水量约为30～33.5m3/h，排污水量为6～6.5 m3/h。 

3.3.2主要工艺流程

经工艺装置换热后的循环水回水（约40℃）依靠余压回到冷却塔T001A～C上部，经布水管线及三溅式喷头将回水均匀分配到填料上，水沿填料下降，同时空气从填料下部上升，与回水换热，回水冷却至≤30℃，降至循环水池A～C，经过水廊道进入吸水池，过水廊道上设有格网以去除水中大的漂浮物，向吸水池内投加缓蚀剂、阻垢剂、次氯酸钠杀菌剂、98%硫酸控制循环水水质，加药处理后的循环水经过循环水泵P001A、P001B、 P001C加压至0.4～0.5MPa送至红墩污水处理厂蒸发结晶系统，由此循环利用。

3.3.3 旁滤系统

为保证循环水浊度≤20NTU，设置无阀重力过滤器系统。循环水回水总量的5%进入无阀重力过滤器S001过滤后直接进入吸水池，出水浊度≤3NTU，反洗水进入生产废水池，以此构成循环水系统的旁滤系统。

3.3.4 废水回收系统

循环水池溢流水、循环水池排污（DN200）、无阀过滤系统反洗排水、循环水排污（DN200）、加药地沟排水汇入生产废水池，经生产废水泵P002A/B加压送至回用水装置原水池。

3.4事故池、渣场、厂外缓冲池流程

3.4.1  1、2#事故池污水可通过事故水提升泵送至污水气化污水调节池处理，该部分水量已通过气化污水调节池提升泵计量。

3.4.2  2#、3#、4#、5#事故池污水可通过事故水外送泵送至气化污水调节池和浓水处理系统的调节池。
3.4.3  渣场来水可送至事故池、气化污水调节池、浓水处理系统的调节池。
3.4.4  厂外缓冲池水通过泵加压送至回用水浓水系统调节池处理。
4 污水处理厂及回用水装置进水水质指标
4.1污水处理装置进水水质指标
本项目污水处理装置接纳的污水包括气化污水、费托合成高浓度污水、含硫污水及含油污水等；其次为生活污水。各类污水的水量、水质见表所示。
污水水质水量表
	名称
	水量（m3/h）
	pH
	油脂
mg/l
	CODCr
mg/l
	BOD5
mg/l
	SS
mg/l
	NH3-N
mg/l
	CN-
mg/l
	总溶固
mg/l
	 
其它

	
	正常
	最大
	
	
	
	
	
	
	
	
	 

	气化
	360
	495
	7~9
	2
	500~ 731
	320~ 470
	100
	200~ 800
	0.5
	2500
	S2-：10mg/l,
水温约60℃
硅含量:≤150mg/l

	含硫污水
	7
	10
	 
	2000
	20000
	 
	 
	≤200 mg/L
	 
	 
	H2S含量约为1500ppm
最大量为间断量

	费托合成高浓度污水和污油槽污水
	168
	224
	2
	200~500  
	15000~
20000
	4500~
12000
	 
	 
	 
	 
	质量百分比
乙酸0.78%
丙酸0.193%
正辛醇0.006%
异丁酸0.004
正丁酸0.122%
异戊酸0.008
正戊酸0.046
异己酸0.008
正庚酸0.002
水温约40℃

	污油槽
	0
	4
	 
	 
	15000~ 20000
	4500~ 12000
	 
	 
	 
	 
	水质、水温同费托合成含酸废水

	自外管的催化剂
	3
	4
	7
	 2
	 
	 
	 
	 
	 
	电导：≤15000 us/cm
	总含固量0.17%,主要组成为氧化铁和氧化硅混合物,总铁:≤10mg/l;水溶物0.99%,主要组成为KNO3 ，水温约40℃

	含碱污水
	3
	3
	 
	 
	 
	 
	 
	 
	 
	 
	NaOH、Na2S的总含量≤20mg/l

	生活污水
	14
	14
	6-9
	 
	300
	150
	100
	45
	 
	500
	 

	含油污水
	10
	30
	6-9
	40-500
	400
	 
	150
	 
	 
	500
	此为间断量

	综合进水1
	51
	83
	 
	 
	1000
	650
	30
	12
	 
	 
	生活污水、含油污水

	综合进水2
	541
	736
	 
	 
	6600
	3980
	100
	540
	 
	 
	生活污水、含油污水以外的污水，水温约40℃


4.2回用水处理装置进水水质指标
回用水处理系统各股原水水质指标及综合后各项水质指标如下表：
	生产水
	循环水排污
	空分装置排水
	脱盐水浓排水
	污水
	综合进水

	项　　目
	数值
	
	
	
	
	

	流量(m3/h)
	
	164~214
	67
	195~230
	589~820
	1015~1331

	K+(mg/L)
	1.9
	9.5
	9.5
	9.5
	1.9
	5.3

	Na+(mg/L)
	71.3
	357
	357
	357
	265.9
	307

	Ca2+(mg/L)
	46.09
	231
	231
	231
	213.8
	221.5

	Mg2+(mg/L)
	30.98
	155
	155
	155
	30.98
	86.5

	总铁(mg/L)
	0.06
	2
	2
	1
	1
	1.5

	AL3+(mg/L)
	0.17
	0.85
	0.85
	0.85
	0.17
	0.48

	Ba2+(mg/L)
	0.07
	0.35
	0.35
	0.35
	0.07
	0.20

	Sr2+(mg/L)
	0.766
	3.9
	3.9
	3.9
	0.766
	2.17

	As3+(mg/L)
	0.035
	0.18
	0.18
	0.18
	0.035
	0.10

	Mn2+(mg/L)
	0.008
	0.04
	0.04
	0.04
	0.008
	0.023

	Cu2+(mg/L)
	0.01
	0.05
	0.05
	0.05
	0.01
	0.03

	CL-(mg/L)
	45.88
	230
	230
	230
	394
	320.7

	SO42-(mg/L)
	121.44
	607
	607
	607
	121.44
	338.6

	NO3-(mg/L)
	0.36
	1.8
	1.8
	1.8
	0.36
	1.00

	NO2-(mg/L)
	0.04
	0.2
	0.2
	0.2
	0.04
	0.11

	PO43-(mg/L)
	<0.01
	0.05
	0.05
	0.05
	0.01
	0.028

	F-(mg/L)
	0.48
	2.4
	2.4
	2.4
	0.48
	1.34

	总硬度
(mmoL/L)
	4.85
	24.3
	24.3
	24.3
	4.85
	13.55

	非碳酸盐硬度(mmoL/L)
	0.6
	3
	3
	3
	0.6
	1.67

	碳酸盐硬度(mmoL/L)
	4.25
	21
	21
	21
	4.25
	11.74

	pH
	6~9
	6~9
	6~9
	6~9
	6~9
	6~9

	氨氮(mg/L)
	0.37
	1.85
	1.85
	1.85
	10
	6.36

	CODCr(mg/L)
	0
	<100
	<100
	20
	60
	65

	溶解性固(mg/L)
	460
	2300
	2300
	2300
	1802
	2024.7

	全(SiO2)(mg/L)
	5.3
	35
	35
	35
	35
	35

	硫化物
	
	
	
	
	1.0
	

	浊度（NTU）
	3
	15
	15
	15
	70
	45.41


5 出水指标要求
5.1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指标
本项目污水处理出水执行指标为：CODcr ≤30mg/L、SS≤30mg/L、NH3-N≤5mg/L、总氮≤20mg/L、石油类≤0.1mg/L，其他指标执行陕西省2011年发布的《黄河流域（陕西段）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61/224-2011）。
5.2回用水处理装置出水水质指标
回用水装置出水用做循环水系统补充水，其主要控制指标如下：
    pH：7.5～9
    CODcr：≤20mg/l
    浊度：≤2 NTU
    Fe：≤0.2mg/l
    氨氮：≤2mg/l
    溶解性固体：≤300mg/l
电导率：≤500us/cm

    石油类：≤0.1mg/l
    硅酸（以SiO2计）：≤6mg/l

Cl-：≤70mg/l
其它处理出水水质指标优于《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50335－2002再生水用作冷却用水的水质控制指标中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的要求，补水浓缩5倍后满足上述规范间冷开式系统循环冷却水水质指标。
5.3回用水处理装置排污浓水指标
排水量≯134.7m3/h，回用水回收率大于80%（回收率=外供量/进水总量）。排水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一级标准及《黄河流域（陕西段）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61/224-2011）一级排放标准，按压力排放设计。主要指标如下：CODcr≤50mg/L， BOD5≤20mg/L，pH6～9，SS≤30mg/L，石油类≤0.1mg/L，NH3-N≤5mg/L， 其他指标执行《黄河流域（陕西段）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61/224-2011）一级排放标准。
5.4污泥质量指标
污水处理及回用水处理污泥经脱水后，其泥饼含水率≤80%，PH值≤12。

5.5投标方应确保第三循环水装置补水以回用水为主，循环水排污及反洗水不大于20m3/h。
5.6第三循环水装置出水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控制指标

	1
	循环水给水压力
	Mpa
	0.35～0.60

	2
	循环水给水温度
	℃
	≤32

	3
	循环水浓缩倍率
	-
	≥4

	4
	余氯
	mg/l
	0.2～1.0

	5
	PH
	-
	7.0～8.5

	6
	CL-
	mg/l
	≤500

	7
	总碱度
	mg/l
	≤350

	8
	总铁
	mg/l
	＜3

	9
	浊度
	NTU
	≤20

	10
	电导率
	us/cm
	＜5000

	11
	钙硬度，CaCO3
	mg/l
	＜500

	12
	总磷（PO43-）
	mg/l
	0.5～15

	13
	COD
	mg/l
	＜100


6进水水量及药剂消耗（受系统负荷影响，该项仅供参考）
6.1 2017年1月-10月污水水量及药剂消耗统计表

	时间
	总进水量
	药剂消耗

	
	
	HCl
	NaOH
	NaClO
	柠檬酸
	磷酸盐
	镁剂
	FeSO4
	PAC
	阴离子PAM
	阳离子PAM

	　
	m3 
	T 
	T 
	Kg 
	Kg 
	Kg 
	Kg 
	Kg 
	Kg 
	Kg 
	Kg 

	1月
	388544
	1586 
	802 
	4228 
	1129 
	97950 
	92350 
	1350 
	6475 
	225 
	1675 

	2月
	388619
	801 
	1570 
	6502 
	2002 
	99800 
	93650 
	1425 
	6875 
	225 
	1650 

	3月
	412730
	899 
	1666 
	6438 
	3296 
	104900 
	99400 
	1905 
	7525 
	225 
	1950 

	4月
	346365
	812 
	1524 
	5460 
	1452 
	96550 
	92450 
	1200 
	6550 
	225 
	1550 

	5月
	194272
	431 
	597 
	6632 
	765 
	31850 
	30500 
	250 
	1850 
	75 
	950 

	6月
	421001 
	752 
	1475 
	3695 
	1199 
	90950 
	85100 
	1575 
	5500 
	225 
	1525 

	7月
	448498 
	772 
	1619 
	2144 
	1449 
	98300 
	93400 
	1800 
	6575 
	225 
	1850 

	8月
	406774 
	759 
	1591 
	3269 
	1483 
	95350 
	85090 
	1800 
	5820 
	225 
	1725 

	9月
	402275 
	740 
	1489 
	2772 
	1243 
	89400 
	88650 
	1600 
	5450 
	225 
	1550 

	10月
	299684
	484 
	668 
	2545 
	2013 
	58550 
	59400 
	625 
	3875 
	175 
	1350 

	平均值
	419637 
	803 
	1300 
	4369 
	1603 
	86360 
	81999 
	1353 
	5650 
	205 
	1578 


6.2 2017年1月-10月回用水水量及药剂消耗统计表

	时间
	处理水量
	药剂消耗

	
	
	石灰
	纯碱
	聚合硫酸铁
	阻垢剂
	非氧杀菌剂
	还原剂
	阴离子PAM
	阳离子PAM
	次氯酸钠
	盐酸
	氢氧化钠
	浓硫酸
	双氧水

	
	吨
	Kg
	Kg
	Kg
	Kg
	Kg
	Kg
	Kg
	Kg
	Kg
	Kg
	Kg
	Kg
	Kg

	1月
	699215 
	668298 
	160137 
	17150 
	2558 
	1060 
	5300 
	1700 
	3550 
	42926 
	1920 
	75 
	394097 
	30000

	2月
	618728 
	706855 
	188643 
	16450 
	2420 
	1080 
	4775 
	1450 
	3550 
	51010 
	2400 
	60 
	451735 
	30000

	3月
	665196 
	705097 
	233242 
	9000 
	2613 
	960 
	5525 
	1875 
	3725 
	47266 
	2400 
	75 
	432801 
	30000

	4月
	599255 
	594566 
	156664 
	8450 
	2475 
	1200 
	4175 
	1725 
	3450 
	32923 
	1920 
	60 
	407945 
	30000

	5月
	403766 
	431196 
	142857 
	6200 
	1375 
	640 
	3050 
	1275 
	2775 
	32894 
	1580 
	60 
	313021 
	30000

	6月
	696746 
	662106 
	238642 
	7100 
	2475 
	960 
	3825 
	1725 
	3425 
	36202 
	1920 
	75 
	515203 
	30000

	7月
	701589 
	719692 
	167637 
	7450 
	2558 
	1200 
	4300 
	1825 
	3500 
	23394 
	1920 
	60 
	534018 
	30000

	8月
	670758 
	737986 
	148144 
	6800 
	2558 
	960 
	5225 
	1725 
	3575 
	35773 
	1920 
	75 
	514734 
	30000

	9月
	627600 
	638486 
	152907 
	3550 
	2475 
	960 
	5625 
	1725 
	3450 
	32520 
	2400 
	60 
	453689 
	30000

	10月
	441022 
	370058 
	156144 
	2300 
	1980 
	1200 
	3575 
	1800 
	3425 
	15100 
	1920 
	75 
	346162 
	30000

	平均值
	612387 
	623434 
	174502 
	8445 
	2349 
	1022 
	4538 
	1683 
	3443 
	35001 
	2030 
	68 
	436340 
	30000


7工作范围及分工
7.1自控运行及维护
7.1.1包括界区内（至界区外1米）安全运行所需要的所有仪表、气动/电动阀门、材料（控制电缆、安装材料等），以上统称为仪表系统。

在使用维护、检维修运行上述仪表系统过程中所需的仪表设备、材料及备件由投标方负责提供，招标方不再提供任何仪表设备、材料及备件。
7.1.2本项目污水、回用水和利时DCS控制系统、高级氧化浙江中控DCS控制系统、第三循环水DCS控制系统的维护、维修、组态修改及备件由招标方负责。

本项目成套装置西门子PLC等控制系统软硬件设备使用维护、维修、组态修改及备件在投标方范围之内。

7.1.3现场仪表包括流量仪表、液位仪表、压力仪表、温度仪表、气动/电动阀门、气体检测器、各种水质分析仪等使用维护、维修均由投标方负责。

7.1.4在线分析仪表消耗药剂、试剂等由投标方负责。

7.1.5原则上仪表设备及备件的更换必须保持原型号、原厂家，并经招标方审核确认。
7.1.6投标方购买10台水费计量电磁流量计作为备件，品牌为美国EMERSON、瑞士E+H、德国KROHEN或日本横河电机（中国）有限公司产品，产地限定EMERSON南京工厂、KROHNE上海工厂、横河苏州工厂、E+H苏州工厂。

10台流量计第一次使用前必需进行实流标定，并提供标定报告书，实流标定过程中双方人员全程现场见证标定过程，第三方标定费用由投标方负责。第三方标定厂家为开封市国家水大流量计量站或具有商务流量计标定资质单位。电磁流量计精度等级为0.5级。10台流量计位号如下：

	污水装置进水计量点

	流量计名称
	流量计位号
	口径

	集水池提升泵出口流量计
	240P103FT1
	DN150

	含油污水进水流量计
	240PU101FT1
	DN80

	气化调节池提升泵出口流量计
	240P404FT1
	DN350

	中和池进水流量计
	240V301FT1
	DN200

	气化回用水泵出口流量计
	240P307FT1
	DN150

	回用水装置进水计量点

	流量计名称
	流量计位号
	口径

	清水池泵出口流量计
	240P603FT1
	DN150

	MBR回用水泵出口流量计
	240P708FT1
	DN350

	生产废水进水流量计
	250V101FT1
	DN350

	回用水泵出水总管流量
	250P305FT1
	DN400

	第三循环水

	流量计名称
	流量计位号
	口径

	第三循环排污流量计
	233FT3004
	DN50


7.2设备管道界面

进入污水及回用水装置项目界区外1米以内的且第一道阀门后（含此阀及阀前阀后法兰、螺栓和垫片），以及生产水、消防水管线、污水管线、采暖水管线等所有管线（除雨水管线外），装置界区内的所有设备、管道、仪表、电信、电气(配电室除外)、阀门及其零附件的日常运行、维护、维修均由投标方负责。
界区1米外的所有设备、管道、仪表、电气、阀门及其零附件的日常运行、维护、维修均由招标方负责，界区1米线内所有设备、管道、仪表、电气、阀门及其零附件的日常运行、维护、维修均由投标方负责。
污水和回用水装置界区内雨水收集管线、雨水井等由投标方负责日常维护，招标方负责维修。
第三循环水装置的所有设备、管道、仪表、电气、阀门及其零附件的维护、维修均由投标方负责，所用备品备件、药剂、耗材由投标方负责提供，费用由投标方承担。
7.3电气界面

污水处理及回用水处理装置、第三循环水装置变配电所（含浓水处理变电所，不包含臭氧机柜室）内所有的供配电设备（包括所有变配电所电源电缆）的操作、维护均由招标方负责；除此以外界区内的所有动力、控制、照明（路灯除外）、接地、防雷等均由投标方负责日常维护和维修。

7.4通讯系统

本项目界区内通讯设施（调度电话免费）、网络配置（RTX、OA免费）、扩音对讲、进线电缆的维护及检维修工作由投标方负责。备品备件的采购或设备更换原则上必须保持原型号、原厂家，并由投标方负责采购。扩音对讲的分界点为界区内第一个对讲系统接线盒（包括对讲系统接线盒）。
7.5暖通界面

本项目界区内的通风、采暖设施及管道等使用维护由投标方负责，备品备件及易耗件由投标方提供。

7.6除锈、防腐、绝热保温

本项目所有钢质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在使用维护、检维修过程中的除锈、绝热、防腐、材料选型、采购等工作均由投标方负责。

7.7建构筑界面

本项目界区内所有建（构）筑物（包括钢结构及管廊）由招标方负责维护，投标方发现问题后及时通知招标方相应人员，招标方负责日常维修、中修及大修工作。门窗损坏由投标方负责维修。
7.8使用维护、检维修范围

污水及回用水处理装置、第三循环水装置服务范围内所有设备、仪表、仪器、电气设备(高低压变配电室除外)及管线阀门等均由投标方负责。建构筑物及高低压变配电室（臭氧机柜室除外）的检维修工作及所发生的所有费用由招标方负责。

检维修范围包括但不仅限于下述内容：检维修组织、检维修计划、检维修方案、检维修进度、检维修费用（不包括大中修费用）、检维修质量、检维修安全、检维修变更管理、检维修现场管理、检维修协调、技术管理、检维修记录、检维修现场设施、设备及消耗品提供、保管和服务、检维修周/月报告等。
招标方将污水、回用水、三循所有设备完好交接给投标方后，在运营期内所有检修的备品备件、材料等由投标方负责，在运营结束后设备必须100%完好移交给招标方。污水MBR装置、回用水超滤装置、反渗透装置的膜元件由招标方负责采购，需更换时，经招标方确认后，由投标方负责安装。新更换的膜保质期为3年，在运营期内，新膜损坏或脱盐率低于97%，投标方按照如下标准赔偿，例如，新反渗透运行2年后损坏或脱盐率低于97%，赔偿金额=膜价格*1.2*（3-2）/3。
备品备件的使用应遵循节约的原则。确需更换的备品备件，需经招标方技术人员书面确认再进行更换。电仪备件由电仪招标方分管技术人员签字确认后更换，设备备件由招标方分管技术人员签字确认后更换，每月提供备品备件更换、维修台账。
使用维护、检维修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所有与下述内容有关的：换热器、机泵等动静设备、成套设备、管道和管件、阀门、仪表、电气、焊接、热处理、调试、单机试运、防腐、保温、装置吹扫和水冲洗、化学清洗、预膜、滤料及填料更换、油品的补充和更换等。

界区内所有特种设备、仪器仪表（结算计量的流量计除外）、安全附件等到期质检由招标方负责，费用由招标方承担。
7.9现场安保

投标方将负责本项目界区内的安全保卫工作，并与招标方全厂的安保系统相统一，投标方的生产等相关活动符合招标方安保规定。

7.10现场办公室和材料堆场（提供管理办公室、巡检室、交接班室、更衣室、化验室、检修间、润滑油间、库房等满足水系统运营要求）

投标方的现场办公室、化验室、检修间、润滑油间、库房和材料堆场，均由招标方负责提供，由投标方负责管理使用。

7.11第三方检测

当投标方的工艺指标检测与招标方检测结果不相符时，双方可重新取样复测，如结果还不相符，招标方可委托双方认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出错方承担第三方检测费用。

一方经书面通知另一方后，可随时要求对任何流量计由招标方委托双方认定的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查、检定/校准。此等非定期的检定或校准的费用由要求进行该等检查、检定/校准的一方承担。如果为双方对相关流量计的计量准确度出现争议而进行的检查、检定/校准，则非定期的检定或校准的费用由过错方承担。
7.12 检维修垃圾及废料

检维修垃圾全部由投标方负责清理。

废料由招标方指定存放位置，招标方统一负责处理。

7.13污泥脱水的泥饼外运

污泥脱水后的泥饼外运由招标方负责，投标方负责泥饼的脱水并及时通知招标方运输车辆运泥。

7.14人员取证

人员取证由投标方负责，招标方协调，产生的费用由投标方负责。

7.15气防、消防器材、文明标识、安全标识
气防设备、文明标识、安全标识由投标方负责，消防器材由招标方统一提供。气防设备的配备种类和型号应满足国家标准。
7.16药剂

本项目药剂全部由投标方负责，费用由投标方承担。

7.17人员通勤
经招标方确认同意的投标方员工可以乘坐招标方通勤车上下班，且经招标方确认同意的投标方人员乘车时必须出示招标方签发的一卡通。
7.18分析化验

招标方负责提供分析化验仪器，在运营期内投标方负责日常维护，维护所需的所有备品备件及其他消耗均由投标方负责。投标方至少每天分析一次各种污水进水、回用水进水水质，分析项目见4水质水量表。 MBR出水、外供回用水、浓排水的分析项目和频次见下表，其余分析项目由投标方根据生产需要自行拟定分析计划。生产异常情况下，根据需要加作分析。
	序号
	水样
	分项项目
	频次

	1
	MBR出水
	CODcr
	1次/8h

	2
	
	SS
	1次/24h

	3
	
	NH3-N
	1次/8h

	4
	
	总氮
	1次/7d

	5
	
	石油类
	1次/24h

	6
	外供回用水
	PH
	1次/8h

	7
	
	CODcr
	1次/8h

	8
	
	浊度
	1次/24h

	9
	
	Fe
	1次/24h

	10
	
	氨氮
	1次/8h

	11
	
	电导率
	1次/8h

	12
	
	溶解性固体
	1次/8h

	13
	
	石油类
	1次/24h

	14
	
	硅酸（以SiO2计）
	1次/24h

	15
	
	Cl-
	1次/24h

	16
	外排浓水
	CODcr
	1次/8h

	17
	
	PH
	1次/8h

	18
	
	BOD5
	1次/7d

	19
	
	SS
	1次/24h

	20
	
	石油类
	1次/24h

	21
	
	NH3-N
	1次/8h

	22
	回用水污泥
	含水率
	1次/24h

	23
	污水污泥
	含水率
	1次/24h


7.19工艺台账

投标方严格遵守招标方的工艺运行管理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工艺台账、运行标识（压力表上下限、阀门标识、防冻标识等）、化工原材物料进厂验收及管理等。
7.19.1工艺台账包括但不限于工艺指标台账、分析化验台账、原材物料消耗台账、三剂台账（到货验收、加药记录、药剂使用评价、库存、周总结和月总结），经济查定台账，工艺指标考核台账、岗位巡回检查台账、机电化仪总结、隐患排查、节能台账、技改技措台账、事故台账、密闭空间、受限空间台账等。
7.19.2污水、回用水、第三循环水三剂主要包括运行过程中所消耗的药剂，所有药剂进厂前需经过招标方地磅房过磅，并按照招标方三剂管理规定进行到货验收，认真记录日使用量，每周、每月定时上报三剂库存台账和总结。

7.19.3污水、回用水、第三循环水作为招标方水务车间一个岗位管理，因此，投标方需遵守招标方的各项生产、技术管理规定，投标方承担招标方各科室的考核，在结算水费中扣除。

7.19.4招标方根据质检中心的分析结果制作厂控指标台账，单项指标合格率低于95%，考核200元。厂控指标见下表：

	序号
	名称
	指标

	1
	回用水出水PH
	6～9

	2
	回用水出水CODcr
	≤20mg/l

	3
	回用水出水浊度
	≤2NTU

	4
	回用水出水NH3-N
	≤2mg/l

	5
	污水出水CODcr
	≤30mg/l

	6
	污水出水SS
	≤30mg/l

	7
	污水出水NH3-N
	≤5mg/l

	8
	高级氧化出水COD
	≤50mg/l

	9
	高级氧化出水NH3-N
	≤5mg/l


8招标方的权利和义务
8.1招标方的主要权利
8.1.1根据适用法律和本项目的规定对投标方进行监管，包括：
8.1.1.1授予投标方独有的运营权。
8.1.1.2与投标方共同制定和调整本项目服务质量标准。
8.1.1.3审核和监控投标方的生产和服务；在投标方运营过程中，对运营服务质量、项目经营状况和安全防范措施等实施监管。
8.1.1.4检查和监控本项目项下运营服务的质量，包括：污水处理装置的出水水质、污水处理量和污泥含水率等指标；回用水处理装置的产水水质、水量；回用水处理装置排污水水质、水量，污泥含水率等指标；第三循环水出水温度、压力、浊度等指标；装置设备运行维护情况；安全文明生产等情况。
8.1.1.5在整个运营期内，督促投标方认真执行最新国家、地方、行业标准，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以及本项目规定的出水和产水质量标准。如达不到本项目要求的指标，招标方有权按照本项目约定的违约条款对投标方进行考核。
8.1.1.6本项目当中产生的固体废物（栅渣、污泥、废污油等），由招标方负责提经环保部门认可的合格的消纳场地并按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运输、处理费用由招标方承担。
8.1.1.7对投标方的生产经营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8.1.2对投标方随时检查其日常生产情况，在不影响投标方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随时检查污水处理厂、回用水处理装置及第三循环水装置。
8.1.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8.2招标方的主要义务
8.2.1在其职责范围内为投标方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服务和便利条件，提供和本项目有关的技术、图书资料、相关文件等，以便于投标方运行管理，主动或者根据其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协助其解决生产运营管理中的困难。
8.2.2除非本项目另有规定，招标方应确保在整个运营期内对污水处理厂和回用水处理装置以外进水管网的运营和维护不会对本规格书项下项目设施的运营和维护产生不利影响，并且按符合双方在本规格书项下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的方式进行。但上述规定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应被解释为要求招标方做出可能违反适用的中国法律，或可能对进水管网的安全或可靠性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行为。
8.2.3依法保障投标方的生产运营管理自主权，不得非法干预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并协助其处理好与有关部门、单位及人员的关系，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运营管理环境。
8.2.4充分听取投标方的意见及合理化建议，不断改进和完善工作方法及监管手段。
8.2.5招标方负责污水和回用水装置、第三循环水装置内的建筑工程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钢构及管廊的维护与保养。
8.2.6确保按本项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投标方运营服务费。

8.2.7招标方负责提供分析仪器，清单见附件。
9 投标方的权利和义务
9.1投标方的主要权利
9.1.1投标方负责运营，本项目运营所发生的相关税、费均由投标方承担。
9.1.2对本项目内的设施积极运行维护和检修（建筑工程除外），保证项目设施稳定运行。
9.1.3按照规格书规定的方式取得本项目的服务费。
9.2投标方的主要义务
9.2.1从委托运营日起，投标方应每日二十四(24)小时，运营期内连续接收并处理污水和回用水，并将从接收点排入的进水经处理达到出水质量标准后，排放至交付点。以进水水量或主要污染物总量两项指标为标准，在任一指标不大于设计量的1.2倍，投标方对进入本项目设施的污水和回用水必须予以全部达标处理并排放至交付点，未经招标方的同意不得拒绝处理，但已提前30日通知的计划内暂停服务除外。
9.2.2对招标方根据项目规格书对项目设施的监督检查予以尽力的配合与协助。
9.2.3投标方应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和检验制度，按照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检测项目、检测频次和有关标准、方法定期检测进水和出水等项目，做好各项检测分析资料和水质报表的汇总、归档。
9.2.4投标方应对本项目设施的状况及性能建立定期检修保养制度，对各项设施的图纸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归类，完善公用设施信息化管理系统，保持水处理设施处于良好使用状态，并在招标方的要求下将设施运行情况报告给招标方。
9.2.5投标方在日常生产运营活动中，应充分考虑环境影响，维护生态环境。
9.2.6在不损害上述一般原则的前提下，投标方应保证在整个运营期内：
9.2.6.1始终按照本项目的规定、谨慎运营惯例、运营维护手册以及项目设施设备有关的制造商提供的一切说明手册、指导和建议等进行运营项目设施；
9.2.6.2使项目设施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并能够安全稳定地按照出水水质标准提供运营服务；
9.2.6.3项目设施的运营与维护应符合适用法律和中国国家行业规范、标准的要求。
9.2.6.4自项目开始运营后，投标方应于每月2日前向招标方提交污水处理厂及回用水装置上一月的运营记录；
9.2.6.5投标方应在运营期内自行承担本项目约定范围内的费用、责任和风险，负责进行项目设施的运营与维护；
9.2.6.6接受政府部门的行业监管，服从社会公共利益，履行对社会公益事业所应尽的义务和服务。
9.2.7投标方应建立完善安全生产制度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机制，制定应急预案报招标方备案，并按要求定期进行应急预案演练；投标方应保障生产和服务的稳定和安全，防止事故发生。如出现重大意外事故，投标方应及时通报招标方，并在其工作范围内尽最大人力、物力进行抢救，尽快恢复生产与服务；在事故影响期间，投标方应采取各种应急措施进行补救，尽量减少事故对公众的影响。
9.2.8投标方还应积极配合招标方的创建、迎检、学习参观等各项活动，前提是该等活动不影响本项目正常生产运营。投标方的参观、学习、考察人员需经过招标方确认。
9.2.9建立符合招标方管理要求的生产台账。
9.2.10因招标方工况偏离设计指标，导致投标方系统运行中出现瓶颈，投标方应及时与招标方沟通，因此增加的药剂、材料及设备等费用由招标方承担。

9.2.11投标方应强化运营管理及技术支持，在保证本项目正常运行同时，加强本项目设施的保护。

10 运营期
污水及回用水处理、第三循环水装置运营期：三年，即2018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
11水量的计量
11.1污水装置、回用水装置及第三循环水装置结算计量点如下表：
	污水装置进水计量点

	流量计名称
	流量计位号

	集水池提升泵出口流量计
	240P103FT1

	含油污水进水流量计
	240PU101FT1

	气化调节池提升泵出口流量计
	240P404FT1

	中和池进水流量计
	240V301FT1

	气化回用水泵出口流量计
	240P307FT1

	回用水装置进水计量点

	流量计名称
	流量计位号

	清水池泵出口流量计
	240P603FT1

	MBR回用水泵出口流量计
	240P708FT1

	生产废水进水流量计
	250V101FT1

	第三循环排污流量计
	233FT3004


投标方应使用上表所列的流量计连续测量、计算和记录进水计量点测量的进水数量，并应确保这些流量计能够以在线方式在污水处理厂及回用水处理装置控制室内显示计量，包括瞬时流量和日、月的累计流量（DCS累计记录）。
11.2流量计的检查、检定/校准和更换
11.2.1一方经书面通知另一方后，可随时要求对任何流量计进行检查、检定/校准。此等非定期的检定或校准的费用由要求进行该等检查、检定/校准的一方承担。如果为双方对相关流量计的计量准确度出现争议而进行的检查、检定/校准，则非定期的检定或校准的费用由过错方承担。
11.2.2若经检查发现任何流量计不准确时，投标方应尽快恢复，如需更换，更换方案必须由招标方批准且更换时由双方人员现场监督、共同验收，费用由投标方承担。
11.3实际水量的确定
11.3.1上述进水流量计将由招标方和投标方在每月固定时间联合抄表，并由双方签字确认，若因招标方未组织联合抄表，将以投标方数据为准。水量以立方米计算。如果招投标双方就水量计量结果存在分歧，任何一方有权提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检验确定或双方协商确定。
11.3.2进水计量点所计量的进水量作为投标方实际进水量，装置内其他计量点所计量的水量作为复核的依据，复核无误，进水计量点所计量的进水量作为投标方计费依据。
11.3.3读数的确定
因非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任一流量计不具备工作条件或发生故障等情况暂不能正常工作时，其他设施正常运行，此时以相应泵的额定流量与运行时间的积所得的水量（如有多台泵同时运行，总流量为各台泵额定流量之和）作为计费依据，具体由招投标双方协商确定；
11.3.4在当天(n)进水量(VW)应等于进水流量计当天所记录的水量VW (n)，减去该流量计前天(n-1)记录的水量。
  即：  VW = VW (n) - VW (n-1)
11.3.5在开始运营日时，双方应立即将所有流量计确立一个基础读数，以确定每一污水和回用水流量计的VW(0)值。此后，流量计不得归零，如因技术原因必须归零时，投标方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书面通知招标方。流量计归零时，需有招标方指定代表到场。
12.主要污染物的测量
12.1主要污染物的测量
投标方至少每天校对污水处理和回用水处理装置进水、出水及各关键点主要污染物实验室手工分析与在线分析数值。如连续两次及以上手动分析的结果与在线分析结果相差较大，则应对在线分析仪表进行检查、检定/校准或更换。应核查原因后对偏离方进行纠偏、检查等。招标方每周至少一次对污水回用水装置主要污染物进行实验室手工分析并与投标方实验室手工分析数值进行对比，若招投标双方分析数值不相符则可重新取样复测，如结果还不相符，招标方可委托双方认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出错方将承担第三方检测费用。

12.2主要污染物监测仪表的检测
12.2.1投标方应使用装置自动在线监测仪表连续测量、计算和记录进水水质和出水水质以及中间关键部位水质，并应确保这些分析监测仪表能够以在线方式在污水处理厂及回用水处理装置控制室显示，包括瞬时数据和至少半年内的历史数据。
12.2.2分析监测仪表的检查、检定/校准和更换
12.2.2.1一方经书面通知另一方后，可随时要求对任何分析监测仪表进行检查、检定/校准。
12.2.2.2若经检查发现任何分析监测仪表不准确时，投标方应尽快恢复，如需更换，更换方案必须由招标方批准且更换时由双方人员现场监督、共同验收，费用由投标方承担。
12.3实际污染物量的确定
双方无争议的投标方对主要污染物实验室手工分析的数值作为当天实际污染物含量，并作为投标方考核计费依据，由双方签字确认。
13运营服务费计算方案
13.1投标方提供详细的吨水价格计算过程。需提供每年的药剂消耗、备品备件清单等。

13.2投标方提供人员配置计划，包括电气工、仪表工、操作工、管理人员、维修工人数及资历要求。

13.3污水及回用水运营服务费计算方案
投标方分别报综合进水1（生活污水+含油污水）、综合进水2（除气化回用外的污水）、气化回用水、回用水单价（计量仪表见13.4），以天为单位，依据当天实际水量占设计水量的比例C值情况（C=VW/VWM×100%），按如下方案计算运行期间每一天的运营服务费用，按每个月的实际运行时间进行月度结算：
13.3.1当0≤C≤30%时：当天吨水价格按照基价的1.5倍系数计算确定运营服务费。
13.3.2当30＜C≤50%时：当天吨水价格按照基价的1.5倍系数以插入法计算确定运营服务费。
13.3.3当50＜C≤70%时：当天吨水价格按照基价的1.2倍系数以插入法计算确定运营服务费。

13.3.4当70%＜C时：当天运营服务费用按照基价水价格的1.0倍系数确定运营服务费。

具体插入法数值见附表《水价系数插入法数值对照表》。
备注：
VW―当天污水装置实际进水量，m3/d。
VWM―污水装置设计日进水水量，m3/d。

13.4结算水量计量一览表

	污水装置AB进水计量点

	流量计名称
	流量计位号

VW
	设计日进水水量m3   VWM

	集水池提升泵出口流量计
	240P103FT1
	80*24

	含油污水进水流量计
	240PU101FT1
	

	综合进水2

	流量计名称
	流量计位号

VW
	设计日进水水量m3   VWM

	气化调节池提升泵出口流量计
	240P404FT1
	690*24

	中和池进水流量计
	240V301FT1
	

	气化回用水水量

	流量计名称
	流量计位号

VW
	设计日进水水量

m3   VWM

	气化回用水泵出口流量计
	240P307FT1
	50*24

	回用水装置进水计量点

	流量计名称
	流量计位号
	设计日进水水量

m3   VWM

	清水池泵出口流量计
	240P603FT1
	1370*24

	MBR回用水泵出口流量计
	240P708FT1
	

	生产废水进水流量计
	250V101FT1
	

	第三循环水排污流量计
	233FT3004
	


13.5第三循环水装置运营服务费计算方案
第三循环水装置年（1年的）固定费用，费用包括人工服务费、药剂费和维护费等。月运营服务费=年固定费用/12，在运营的三年内，扣除考核后，按月结算。 
13.6附表：水价系数插入法数值对照表

	C值
	水价系数
	C值
	水价系数
	C值
	水价系数
	C值
	水价系数

	≤30%
	1.500
	40%
	1.350
	50%
	1.200
	61%
	1.090

	31%
	1.485
	41%
	1.335
	51%
	1.190
	62%
	1.080

	32%
	1.470
	42%
	1.320
	52%
	1.180
	63%
	1.070

	33%
	1.455
	43%
	1.305
	53%
	1.170
	64%
	1.060

	34%
	1.440
	44%
	1.290
	54%
	1.160
	65%
	1.050

	35%
	1.425
	45%
	1.275
	55%
	1.150
	66%
	1.040

	36%
	1.410
	46%
	1.260
	56%
	1.140
	67%
	1.030

	37%
	1.395
	47%
	1.245
	57%
	1.130
	68%
	1.020

	38%
	1.380
	48%
	1.230
	58%
	1.120
	69%
	1.010

	39%
	1.365
	49%
	1.215
	59%
	1.110
	70%
	1.000

	40%
	1.350
	50%
	1.200
	60%
	1.100
	>70%
	1.000


13.7评标价格
评标价格（小时价格）=综合进水1（生活污水+含油污水）单价*80m³/h+综合进水2（除气化回用外的污水）单价*690 m³/h +气化回用水单价*50 m³/h +回用水单价*1370 m³/h +第三循年固定费用/8000
14运营管理规定 
14.1运行控制管理

14.1.1投标方全体运行人员服从陕西未来能源煤制油分公司调度室的统一指挥，不得无视、拒绝调度室命令，不得与调度室发生冲突。违反规定，一次处罚投标方负责人500-1000元。

14.1.2投标方全体运行人员服从招标方指挥，积极实施，保质保量地完成招标方下发的任务，不得推诿懈怠无视招标方指令，违反规定，一次处罚投标方负责人500-1000元。
14.1.3在进水水量或主要污染物含量（见进水水质一览表）两项指标，任一指标不大于项目设计量的1.2倍时，对进入设施的污水和废水投标方必须予以全部达标处理，未经招标方同意不得拒绝处理。违反规定，一次处罚投标方负责人500-1000元。
14.1.4因投标方运行人员自身原因，迫使装置停车、减量、环保事故，一次处罚投标方50000～200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00元。
14.1.5因投标方运行人员自身原因，发生一般事故，使部分装置无法正常运行，影响正常生产的，一次处罚投标方1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500元。
14.1.6投标方私自外排污水、污染物等，一次处罚投标方1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元。
14.1.7投标方运行人员监控不到位致使池体溢流、厂房泵房积水，一次处罚投标方1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元。
14.1.8投标方运行人员不得在未经招标方同意情况下，私自减量运行或停运。违反规定，一次处罚投标方1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元。
14.1.9装置内长明灯、长流水，一次处罚投标方1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元。
14.1.10装置运行时，控制指标超红线运行，一次处罚投标方1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元。
14.1.11投标方运营期间，对于因设计及安装不合理的部分包括设备、工艺、管线等，投标方运营人员应及时汇报招标方并作出相应整改，若因投标方处理态度不积极影响系统运行，一次处罚投标方1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200元。
14.1.12现场存在跑、冒、滴、漏现象，投标方运营人员不及时处理，一次处罚投标方1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200元。
14.1.13外排浓盐水平均排水量≯134.7m³/h。违反规定，超量外排，一次处罚投标方1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200元。
14.1.14投标方值班人员在值班时间内必须留在厂内，通讯保持畅通，夜间加强监督检查，现场发现问题，及时向招标方领导和招标方值班人员汇报，不得瞒报、谎报事实。违反规定，一次处罚投标方100元。

14.1.15污水电耗2.8KWH/吨水，回用水电耗1.6 KWH/吨水，水量以进水量为准，超过1.0-1.2倍，每度电0.45元计费，超过1.2倍，每度电0.90元计费。
14.2工艺指标控制管理
14.2.1投标方应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和检验制度，按照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检测项目、检测频次和有关标准、方法定期检测进水、外供水、浓排水等项目，做好各项检测分析资料和水质报表的汇总、归档。违反规定，少测、漏测或不按时对水质进行检测的，一次处罚投标方1000元。
14.2.2污水回用水装置分析仪表每周校准一次，发现两次与手动分析相差超过20%，每台超偏差分析仪表处罚投标方1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元。
14.2.3污水回用水装置外供水指标每次分析一项不合格，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元。每天分析平均值不合格，处罚投标方5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500元。
14.2.4污水回用水装置污泥经脱水后，泥饼含水率各每天分析一次，含水率应小于等于80%。分析结果不合格时，处罚投标方5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500元。
14.3资料收集、整理和上报
14.3.1做好招标方要求的各类台账，及时更新且记录真实准确，随时备查，每缺少一项台账处罚投标方200元，每更新不及时一项台账处罚投标方200元。
14.3.2分析报表填写要实事求是，若抽检水样分析结果与报表记录结果差距较大，一次处罚投标方1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元。
14.3.3岗位操作法、系统运行步序表等系统运行指导性资料，必须报招标方备份。实际运行过程中，为优化运行工况，可根据系统运行情况经招标方同意后适当调整工艺操作，但必须及时修订岗位操作法等技术性文件，并报招标方备份。违反规定，一次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元。
14.3.4招标方要求及时上报的各类资料，拒绝上报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元，逾期上报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元。

14.3.5由于投标方原因排水水质超标导致后续装置出现的任何损失，由投标方承担。
14.3.6如因投标方原因造成环保事件，应全额承担招标方主管部门或国家、地方有关部门因本项目水质超标造成的损失和处罚费用。

14.3.7在运营期间，投标方应向招标方透明生产运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工艺操作指标、分析化验值、原材物料出入库、生产异常情况等，投标方对招标方若有欺瞒行为，一次考核10000元。
14.4设备维护、检修管理规定
14.4.1每天向招标方汇报当日检维修内容和明日计划，切实做好检维修记录，定期向招标方发送周报、月报。违反规定或逾期不汇报，一次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元。
14.4.2运营期间，设备出现故障，没有及时检修影响装置运行，一次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元。
14.4.3提前准备消耗量较大的备品备件，备品备件应满足设备运行要求，且不得存在以低代高的情况，若因缺少备品备件影响系统运行，一次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元。

14.4.4未履行维护的处理，如果投标方违反本项目项下污水处理及回用水处理装置、第三循环水装置设施维护的义务，招标方可就该违约情况向投标方发出书面通知，限期完成纠正性维护。投标方在接到上述通知后应对本项目设施进行必要的纠正性维护。如投标方未在限期内进行纠正性维护，招标方有权对项目设施进行纠正性维护，所产生的维护费在投标方当月服务费款项扣除。

14.4.5设备运行管理及考核标准
	管理内容
	管理内容及要求
	考核标准

	基础管理
	全部设备完好率≥95%
	每降低1％，
考核500元。

	
	主要设备完好率≥98%
	每降低1％，
考核500元。

	
	静密封泄漏率≤0.05%
	每增加一泄漏点，考核100元。

	
	动密封泄漏率≤0.2%
	每增加一泄漏点，考核200元。

	维修、维护、保养管理

	抓好备车管理，保证备车完好率100％。每天下午4点之前报送备车及检修情况情况。
	每迟报、漏报一次考核100元。设备出现故障不能备车的要及时组织抢修，不能及时组织抢修导致备车不备，一次考核500元。

	
	每周五上报下周检修计划表
	每拖期一天，考核100元

	
	认真履行检修修计划,周检修计划完成率100％
	计划不能及时认真完成,每次考核200元。

	
	系统检修及主要设备检修时，制定专项检修方案并上报，严格按方案进行检修
	未制定检修方案，考核1000元/次
未执行检修方案，考核1000元/次

	
	检修作业时，票证办理规范齐全
	检修作业票证办理不规范，考核200元/未办理票证，考核500元/次

	
	设备保持完好清洁，做到轴见光、设备见本色
	未做到，考核50元/台次

	
	设备安全附件齐全、可靠。
	一处不符合，考核50元/台次

	
	保持防腐层、保温层完好
	每一处不合格，考核50元/台次

	
	严格执行盘车管理规定，每天盘车
	每发现一次未盘车，考核50元/台次

	密封管理
	建立健全密封管理台帐及档案，并及时更新
	每发现一项不符合，考核50元/台次

	
	执行漏点挂牌制度
	未及时挂牌管理, 考核50元次，

	
	有无消除漏点计划
	无除漏计划，考核100元次

	润滑管理
	严格执行润滑管理制度。润滑油“五定三过滤”制度执行正确，加油记录及时准确。
	每发现一处不符合项，考核100元次。

	
	润滑油“三过滤”器具齐全、完整、清洁。
	一处未做到，考核100元次

	
	润滑油品牌号与加油桶标志相符。
	一处未做到，考核100元次

	档案管理
	建立健全设备台账、技术档案，每台设备一个档案；及时认真填写。
	一项不符合，考核50/台次

	
	设备档案内容资料齐全，记录及时，装订保存完整。
	一处不符合，考核50/台次

	
	每周及时更新填写设备技术档案
	未做到，考核50/台次


14.5安全管理规定

14.5.1招标方安全管理责任
14.5.1.1招标方必须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条例和规定。
14.5.1.2招标方应有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配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并应制定安全生产所需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等规章管理制度。
14.5.1.3投标方人员入厂前，招标方将对其进行入厂安全告知或培训，介绍厂区危险源分布情况、招标方的各类安全管理规定等。14.5.1.4招标方可不定期检查和督促投标方的安全生产工作，发现不安全的生产行为应立即指出和制止，招标方有权按照未来能源煤制油分公司有关安全管理考核制度及处理规定对投标方进行经济考核。并提出整改要求，投标方要对招标方提出的安全隐患立即整改。若有异议，可书面向招标方提出申述。
14.5.1.5招标方对投标方运行及检修现场的脚手架及各类安全防护设施、安全标志和警告牌，可以不定期检查，对不符合安全要求或达不到安全标准的，应及时提出整改，投标方应按照招标方的整改意见立即整改，确保安全生产。
14.5.1.6招标方不得指派投标方人员从事合同外的任务，如有投标方应予拒绝。
14.5.1.7由招标方或施工单位违章指挥、违章作业所造成的安全或工艺事故由责任单位自行全部承担，投标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4.5.2投标方安全管理责任
14.5.2.1投标方必须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条例和规定。
14.5.2.2投标方应有本公司的安全管理体系，配置专职安全生产负责人，并应制定安全生产所需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等规章管理制度。原则上投标方所有安全管理制度都应和招标方保持一致，并在执行中和招标方保持同步。
14.5.2.3投标方应指派经验丰富、熟悉安全技术的人员负责运营期间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并配合招标方安全管理部门做好各项安全管理工作。
14.5.2.4投标方负责对本单位运营作业人员进行上岗前相关的安全教育培训及制定运行期间安全培训制度，所有人员必须经安全培训考试合格后取得本部门发放的安全上岗作业证。
14.5.2.5投标方应根据污水及回用水工艺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并提供招标方生产、安监部门审核，同时对本单位运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培训并严格按安全技术措施要求进行工艺操作作业。未经安全培训教育和安全考试合格，不得进入现场工作。
14.5.2.6投标方人员办理进厂手续时，涉及到特种作业的，必须向招标方安全环保科提供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原件验证及复印件存档。
14.5.2.7投标方必须为本单位运营人员提供必要的个人劳防职业卫生防护用品（工作服、安全鞋、手套、安全帽、安全带、面罩等），并督促员工正确穿戴；投标方所有运营人员都应遵章守纪、严格执行本系统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由于投标方员工自身的原因导致各类工艺事故，轻伤或者严重工伤事故，甚至死亡的，其责任由投标方全部承担。投标方在运营前，必须为所有的员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对可能出现的伤亡事故进行保险。投标方运营时尚未购买保险的，招标方有权取消承包运营合同，由此对招标方造成的一切损失，投标方要全部承担。
14.5.2.8投标方应遵守招标方的厂区治安管理和厂内交通管理规定。
14.5.2.9投标方要确保使用的工具、设备是完好安全的，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并严格按照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操作，保证生产安全。
14.5.2.10由招标方提供的污水及回用水现场各类生产用机械工具、运行设备、基础设施、厂房在移交投标方使用前，投标方要认真检查，投入使用后，就表示投标方认可招标方的工具、设备设施是完好符合使用标准。
14.5.2.11投标方涉及到特种作业（电气焊作业、电工作业、行车作业、搭脚手架、登高作业、起重作业、有害有毒易爆危险品处理等）的，其操作人员必须持《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上岗；有毒有害岗位提供职业体检记录，严禁违章无证操作；严禁不懂电器、机械设备的人擅自操作使用电器、机械设备。
14.5.2.12投标方如携带易燃易爆物危险化学品进厂前，必须向招标方申报并获得批准。危险品应有专人负责保管，储存在安全地方，有防范措施和安全警示标志。所有生产现场涉及需要检修作业、断路作业、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登高作业、吊装作业、盲板抽堵作业、动土作业、临时用电等作业时，必须按照陕西未来能源煤制油分公司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实施。
14.5.2.13投标方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招标方在生产中新出台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如严格禁止在现场拍照、抽烟、使用手机等规定。投标方人员只能在指定区域内工作，不得随意进入其他生产场所，不得擅自触及其他区域运行的设备。
14.5.2.14投标方应加强对本单位运营人员的管理，杜绝发生偷盗行为。任何违反安全或对招标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行为一经发现，招标方有权决定是否终止合同并视情节轻重进行相应的经济处罚。若情节较为严重，招标方可通过法律手段挽回损失。
14.5.2.15移交后投标方在日常运行检修中，应文明施工，不得乱抛、滚、扔工件或物料，作业区域工作环境应经常保持整洁，产生的垃圾、废料要及时清理指定地点，招标方应派人员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
14.5.2.16在承包运营区域内，投标方应对所有界区内施工进行监护，并对施工单位的违规作业进行制止。如由招标方检查出任何不合格项，将对投标方或责任单位进行处罚。
14.5.2.17承包运营贯彻谁生产谁负责安全的原则。投标方人员或投标方引进的其他人员在生产期间，造成伤亡、火灾、机械等事故（包括由投标方责任造成招标方人员、他方人员、行人伤亡等），招标方有协助紧急抢救伤员的义务，投标方负责事故上报、经济赔偿及善后处理。事故的损失及善后处理等费用，投标方自行全部承担。
14.5.2.18在承包运行生产活动中，由于投标方违反上述协定，或安全技术措施不到位（又未与招标方主管部门主动联系），或发包给无资质的单位或个人，或现场监督管理不严，或违反招标方安全规定等，造成的人身、设备事故，投标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14.5.3安全考核管理
14.5.3.1建立完善安全生产制度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机制，定期进行应急预案演练。违反规定，一次处罚投标方负责人500元。
14.5.3.2发生重大意外事故，应及时告知招标方领导和值班人员。若因告知不及时，影响事故处理，一次处罚投标方50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00元。
14.5.3.3发生重大意外事故，投标方运营人员不积极配合并参与抢救，造成恶劣影响，一次处罚投标方100000元，处罚投标方负责人20000元。
14.5.3.4界区内清洁文明要做好，及时清理垃圾。现场存在脏乱差或垃圾遍地等现象，一次处罚投标方负责人200元。

14.5.3.5投标方严格执行招标方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投标方需根据招标方管理自主进行安全培训、票证办理、应急演练、清洁文明等。票证格式参照招标方管理规定，票证办理、审批由投标方负责。
14.6监督检查
14.6.1招标方每周组织一次大检查，若存在以上问题，按规定进行考核。
14.6.2招标方分管人员每天对岗位运行进行跟踪检查，发现以上问题，按规定进行考核。
14.6.3投标方运行人员应积极配合招标方现场人员各类检查，做到实事求是、全透明、无隐瞒。违反规定，每次处罚投标方1000元。与检查人员发生冲突，每次处罚投标方1000元，并连带处罚投标方负责人200元。
14.7仪表维护、检修管理规定

14.7.1执行陕西未来能源有限公司煤制油分公司机电仪管理制度（仪表部分）。
14.7.2每月20号向仪表专业发送备件更换记录、更新版仪表台账、《仪控设备五率统计表》。违反规定或逾期不汇报，一次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0元。台账及时更新且记录真实准确，每更新不及时一项台账或台账错误一处处罚投标方200元。

14.7.3仪控五率标准要求（见附件：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煤制油分公司仪控设备五率统计方法）。

14.7.3.1自控率达到96%，每降低1％，考核1000元
14.7.3.2仪表开表率大于98%，每降低1％，考核1000元。

14.7.3.4仪表完好率大于96%，每降低1％，考核1000元。
14.7.3.5静密封泄漏率≤0.5‰，每增加一个泄漏点，考核100元。
14.7.3.6动密封泄漏率≤2‰，每增加一个泄漏点，考核200元。

14.7.3.7单台仪表设备不完好时间超过一个月考核500元、超过2个月考核1000元、超过3个月考核2000元。

14.7.4控制系统西门子PLC管理要求

对PLC的控制柜内设备台账，联锁台账、监控数据表台账、接线表台账、卡件更换记录台账进行实时更新，每月20号将实时台账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电仪车间。违反规定或逾期不汇报，一次处罚投标方负责人1000元。台账及时更新且记录真实准确，每更新不及时一项台账或台账错误一处处罚投标方200元。

对PLC的联锁、报警变更、投运、切除执行招标方联锁报警管理制度。
做好PLC的日常维护、预防性维护和故障维护。停车检修时列出检修项目并编制检修方案，对卫生清理、接线端子紧固、电源/卡件/网络冗余切换应根据系统运行计划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修。
保证空调设备稳定运行，机柜间环境温度在20-25℃，保证室温变化小于5℃/h，避免由于温度、湿度急剧变化导致的凝露。
注意防尘，并定时清扫，保持清洁，防止粉尘对元件运行及散热产生不良影响。
定期检查PLC设备的软硬件，确保设备处在完好状态。系统冗余测试：停车检修时对电源、控制器、卡件、通讯网络等进行冗余测试。
卫生清理：停车检修时对控制站、操作站等进行停电检修，包括计算机内部、控制站机笼、电源箱、机柜的通风过滤器、操作台的通风过滤器、机柜内卫生、操作台内卫生等。
接地系统检修：定期对端子检查、对地电阻测试等。
15.支付方式
15.1 投标方应在每个运营月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依据总水量计算服务费，向招标方开具账单和发票，并同时向招标方提供当月运营报告，包括处理水量、水质检测数据、设施设备运行状态等情况。
招标方在收到账单及相应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无争议的污水处理及回用水处理装置、第三循环水装置运营服务费（承兑支付不能超过50%）。如招标方对帐单和发票有争议，应在收到帐单和发票后2日内通知投标方，招投标双方就争议部分进行协商，协商不成时可提请双方均认可的有审计资质的第三方进行审核，如双方对第三方审核结果均无异议，则招标方应依照第三方审核结果支付水处理服务费；并承担审计费用；如招投标双方仍不能协商一致，应依照第19条款解决。
15.2招标方每次付款前，投标方应提供相应额度的收款收据。投标方在榆林当地税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率17%。
15.3 发票开具的项目名称：污水处理运营费。
16联络程序
正常运行时，投标方必须按招标方煤制油分公司调度室指令进行系统运行调整，不得出现违抗调度指令的现象，否则按附件污水处理厂及回用水装置运营管理规定及招标方煤制油分公司相关管理规定进行考核。
系统运行出现异常或进水污染物含量超标时，投标方运营人员必须先联系招标方煤制油分公司招标方值班人员或管理人员，由招标方人员与分公司值班领导和调度室沟通，运营人员不得私自调整系统阀门，以免造成系统波动。如出现类似私自调整的情况，将进行严格考核。紧急情况下，投标方可先处理后汇报。
投标方在运营期内，对于投标方书面提交的文件及联络签，招标方务必签署投标方文件做备忘及双方联络依据，且对于需要的联络文件需5个工作日给与回复。
双方联系方式如下：
招标方调度室：6186666 6186667 6186668 6186669
招标方车间：6186757 6186750
投标方控制室：6186920   6186762
17  约定
如果污水和回用水装置进水水量、水质超过设计值的20%以上，致使投标方不能履行义务，投标方应立即通知招标方，按照下列方法处理：
17.1如果由于招标方责任造成当日进水水量、水质超标（超过设计污染物总量的20%），污水处理及回用水处理项目有能力处理，则招标方应补偿因增加处理负荷造成的成本增加部分；成本的增加部分以现场共同确认为准。
17.2如果污水和回用水处理项目没有能力处理，并持续5天以上，由招投标双方共同协商处理办法，制定改造方案，经招标方同意后实施，改造费用由招标方承担。在新的改造方案完成前，投标方不承担由此造成的出水水质超标的责任。
上述问题如果造成装置系统的瘫痪及设备的问题，招标方应补偿投标方为弥补损失所花费的相关费用及损失。具体增加费用确定由投标方提交明细清单，双方审核后确认。
17.3更改出水排放标准的特别约定，因执行招标方要求改变的污水处理和回用水处理水质标准，造成运行成本的增加，投标方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但因国家和地方环保标准的更新导致的污水处理和回用水处理出水水质标准的变化，投标方应按新标准确保出水满足要求，投标方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包括技改费用及运营增加的相关费用）。
18 项目设施的移交
在运营期前一个月和运营期结束前两个月由招标方和投标方各自派员组成移交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和办理移交工作。移交工作小组组织必要的会议会谈并商定设施移交的详尽程序。
18.1运营期前一个月，招标方有义务组织投标方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和理论培训，并移交相关资料，范围包括：

18.1.1在用的各类管理章程和运营手册包括专有技术、生产档案、技术档案、文秘档案、图书资料、设计图纸、文件和其它资料，以使本项目能平稳地正常地继续运营；
18.1.2本项目设施使用相关的所有设备、仪表、消防设施等；
18.1.3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所要求的所有技术和技术诀窍；
18.2在运营期内投标方免费向招标方提供运营技术指导，在运营期结束前两个月投标方有义务对招标方或招标方指定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至正常操作水平，投标方最后1个月的运营服务费作为移交保证金，在各项移交及培训工作完成后支付。运营期结束前两个月移交范围
18.2.1本项目设施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18.2.2本项目设施使用相关的所有机械和设备；
18.2.3所有随机零备件和配件、化学药品以及其它动产；
18.2.4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所要求的所有技术和技术诀窍；
18.2.5在用的各类管理章程和运营手册包括专有技术、生产档案、技术档案、文秘档案、图书资料、设计图纸、文件和其它资料，以使本项目能平稳地正常地继续运营；
18.2.6与本项目有关的其它权益；
18.2.7所有资产在向招标方移交时应不存在任何留置权、债权、抵押、担保物权或任何种类的其它请求权。本项目场地在移交日应不存在任何环境问题和环境遗留问题。
18.2.8 备品备件
18.2.8.1在移交日，投标方应向招标方无偿移交投标方库房内未使用的备品备件，并提交备品备件台账登记表。
18.2.8.2投标方应向招标方提交生产、销售本项目设施所需全部备品备件、药剂的厂商名单。
18.2.8.3备品备件总明细（备品备件清单只作为计算年度生产成本的计费依据，但不做为规格书终止时备品备件移交的依据）。
19 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
19.1投标方应始终遵守国家、地方有关安全、消防、职业卫生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招标方相关规章制度及本项目有关的规定。
19.2投标方在项目设施的运营和维护期间应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避免或减少对项目设施周围建筑物和居民区的干扰。但投标方对于以下任何一种情形不承担责任：（1）因与投标方无关的第三方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引起的；（2）因招标方的原因导致的环境污染及安全隐患。
19.3投标方因项目实施、运营、维护而造成本项目场地、设施、土地(包括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及空气）或周围环境污染的由投标方承当赔偿责任（因招标方原因和不可抗拒力造成土地（包括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空气）及周围环境污染的除外）。
20 不可抗力
20.1不可抗力是指在签订本项目时不能合理预见的、不能克服和不能避免的事件或情形。以满足上述条件为前提，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
20.1.1雷电、地震、火山爆发、滑坡、水灾、暴雨、海啸、台风、龙卷风或旱灾；
20.1.2流行病、瘟疫爆发；
20.1.3战争行为、入侵、武装冲突或外敌行为、封锁或军事力量的使用，暴乱或恐怖行为；
20.1.4全国性、地区性、城市性或行业性罢工；
20.2 积极补救不可抗力的义务
20.2.1尽快向对方通告事件或者情况的发生，对事件和情况的预计持续时间和其在本项目下履行义务的可能影响做出估计；
20.2.2做出一切合理努力以继续履行其在本项目的义务；
20.2.3尽快采取行动纠正或补救造成免于履行义务的事件和情况；
20.2.4做出一切合理努力以减轻或限制对对方造成的损害。
20.3不可抗力的处理程序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双方本着诚信平等的原则，立即就不可抗力事件进行协商。
20.4费用
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任一方必须各自承担由于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支出和费用。招标方应依不可抗力造成的时间损失相应延长运营期。
21 违约责任及赔偿
21.1任一方有权获得因违约方违约而使该方遭受的任何损失、支出和费用的赔偿，该项赔偿由违约方支付。
21.2由于另一方违约而遭受损失的一方应采取合理行动减轻损失。如果一方未能采取此类措施，违约方可以请求从赔偿金额中扣除应能减轻或减少的损失金额。
21.3受损害的一方应有权从另一方获得为减轻损失而采取行动所发生的合理费用。
21.4除非本项目另有规定，各方均不应对由于或根据本项目产生的或与其相关的任何索赔为对方的任何间接、特殊、利润损失或附带损失或惩罚性损失赔偿负责。
21.5在运营期间，如果一方单方面终止运营，需按设计月度进水量*剩余运营月数*规格书约定单价*50%赔偿另一方。
21.6 在运营期间，因投标方原因发生设施损坏及投标方引进单位及投标方员工发生人身伤亡等事故，责任由投标方承担，招标方人员在本项目区内一切事故、安全责任及费用由招标方自行承担。
22 保密
双方均应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将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复制、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项目外的项目。如违反以上规定，泄密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并承担赔偿责任。
任何一方或其雇员、承包商、顾问或代理人获得所有资料和文件（但不包括与项目进展有关的非敏感信息），如果尚未公布即应保密，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或公开，但是法律要求的信息除外，本承诺在本项目终止后仍然有效。
23 终止
23.1下述每一条款所述事件，如果是由于投标方原因所致，在招标方允许的纠正期限内投标方未能纠正，即构成投标方违约事件，招标方有权立即发出终止意向通知。
23.1.1投标方未按时实现运营；
23.1.2投标方擅自转让、出租运营权；
23.1.3投标方擅自将所运营的财产进行处置或者抵押；
23.1.4投标方因管理不善，发生特别重大质量、生产安全事故、环保事故；
23.1.5投标方擅自终止运营，严重影响到招标方、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
23.1.6根据中国法律投标方进行清算或资不抵债；
23.1.7投标方未履行本项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构成对本项目的实质性违约，并且在收到招标方说明其违约并要求补救的书面通知5个工作日内仍未能补救该实质性违约。
23.2下述每一条款所述事件，如果是由于招标方原因所致，如果有允许的纠正期限而招标方在该期限内未能纠正，即构成招标方违约事件，投标方有权立即发出终止意向通知。
23.2.1招标方未按时提供运营条件；
23.2.2招标方在投标方运营期内重复授予其他方运营权；
23.2.3招标方未依本项目约定按时支付任一装置服务费用，累计已达本项目约定的相应装置2个公历月的服务费用，且满30日；
23.2.4根据中国法律招标方进行清算或资不抵债；
23.2.5招标方未履行本项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构成对本项目的实质性违约，并且在收到投标方说明其违约并要求补救的书面通知30个工作日内仍未能补救该实质性违约。
24 争议的解决
24.1双方发生与本协议有关的争执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应向招标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24.2在争议、分歧或索赔作出最终裁决前，各方应继续履行其在本协议规格书项下的所有义务并继续享有其在本项目项下的所有权利，在最终裁决作出后按裁决进行最终调整。
25 其他
投标方及其代表未经招标方同意不得进入除本项目以外的其他装置区域，不得干涉、延误或干扰招标方履行其在本规格书项下的权利和义务。招标方有权要求投标方提交与生产、运营有关的报表、报告和资料，但应予保密，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泄漏。
在开始运营之前，投标方应编制运行与维护操作法、试开车方案等文件。该文件应包括试开车方案、生产运行、日常维护、设备检修内容、程序和频率等，并在开始运营日内报送招标方审查备查。
